
HAL Id: hal-03856109
https://hal.science/hal-03856109

Submitted on 4 Jan 2023

HAL is a multi-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
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-
search documents,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.
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
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, or from public or pri-
vate research centers.

L’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, est des-
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-
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, publiés ou non, émanant
des établissements d’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
français ou étrangers,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
privés.

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法学教育–体系性追求及其面临的挑战
Mingzhe Zhu

To cite this version:

Mingzhe Zhu.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法学教育–体系性追求及其面临的挑战. Revue de la formation
juridique（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》）, 2017. ⟨hal-03856109⟩

https://hal.science/hal-03856109
https://hal.archives-ouvertes.fr


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法学教育

——体系性追求及其面 临 的挑战

◎朱明 哲
？

内容摘要 ：

法 国 法 学院在 旧制 度下便是培养治 国 精英 的重

镇 ， 所 以大革命后 的社会改革很大程度上通过法 学院改 革完 成 。

现代法 学院的组织最直接成型于第 三共和 国 时期
，
同 时

， 第 三共

和 国也是法 国经济 、 社会、 政治和 法律转型的 关键时期 。 在 第
一

次世界大战之前 ，
法国 法 学院逐渐确立 了 以 私法 、 公法作 为主要

划分的 学科分类 ， 形成 了 以法律 实务为 主要取向 的教育安排 ，

以

判例作为解释成文法之分析材料也在此时成 为普遍接受的教学方

法 。 目 前
，
传承至今的法 国 法学教育 面 临各种挑战 ： 欧盟法深刻

改 变 了法 国法的版图 ， 全球化导致规范的一再碎片 化 ，
法律职业

也更加多元化 。 为 了应 对时代变革 ， 许 多大 学也通过小规模的 实

验尝试改革 。 正在进行的改革 明显以
‘‘

律师
”

而非
“

法学家
”

作

为 大学法学毕业生的典型形 象 。 但是法 学院培养的律师应该是适

应全球化竞争的律师 而非传统的律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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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法律圣殿的 守护 者不是立 法者 ，
也不是法官 ，

而是法 学 家 。

”

〔
！

〕

“

法学 家从来不缺少改革精神 ，
但是法学教育的革新似乎注定以失败告终 。

”
〔
２

〕

导 论

２００８ 年 ， 大学法学教学人员的职业协会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

诉讼 ， 要求撤销 ２００７ 年的行政命令 。
〔
３

〕 系争行政命令承认巴黎政

治大学 （ Ｌ
’

Ｉｎｓ ｔｉ ｔｕｔｄ
’

６ｔｕｄｅ ｓｐｏｌ ｉｔｉｑｕｅ ｓｄｅＰａｒｉｓ
，ｆｆｉＰｄ ｅＰａｒｉｓ

）
〔
４

〕

“

经

济法
”

和
“

法律与司法事业
”

两个硕士专业的毕业生和法学院硕

士毕业生一样具有参加律师学院入学考试的资格 。
〔
５

〕 根据这一命

令 ，
大学对法律职业教育的垄断不复存在 。 此前 ， 只有先在大学

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６Ｓ ） 中接受法律教育 ， 然后才能进人律师学院 。 高等商

学院 （
Ｌ

’

６ｃｏｌｅｄ ｅｓｈａｕｔｅ ｓ６ ｔｕ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ｄｅＰａｒｉｓ
，ＨＥＣ ） 的

“

国际法律与财税战略
”

的毕业生也只是因为同时取得巴黎
一

大 ．

或巴黎二大学位而可以参加律师学院人学考试 。 最高行政法院没

有支持职业协会的主张 。 ２００９ 年巴黎政治大学成立 了 自 己 的法学

院 （
ｌ

’

６ｃ〇ｌｅｄ ｅｄｒｏｉ ｔ
） ， 并在 ２０ １０ 年开设了博士项 目 。 大学法学院

（
Ｆａｃｕｌｔ６ Ｓｄｅｄｒｏ ｉ ｔ

） 的教师和他们在巴黎政治大学的同事之间的矛

盾在最高行政法院前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展现 ， 并开启 了持续至

今的讨论乃至争吵 。 曾有资深的大学教授指责 ，
巴黎政治大学将

〔
１

〕
Ｐ

ｉｅｒ ｒｅ Ｃ ａ ｔａ ｌａ ｝Ｄ
ｉ ｓｃｏｕｒｓｄｅＭ ．Ｐ

ｉｅ ｒｒｅＣａｔａ ｌａ

ｙ，

， ｉｎＲ ｅｍ ｉｓｅ ｄｅｓＥ
ｔｕｄｅｓｏ ｆＴｅ ｒｔｅ ｓ｛

１
Ｐ

ｉ

？

ｅｒｒｅ Ｃａｔａ ｌａ
，
Ｐａｒ ｉｓ

，
Ｌａ ｄｏｃｕｍ ｅｎ

ｔ
ａ
ｔ
ｉ ｏｎｆｒａｎ＾

ａ ｉｓｅ
，
２００ １

，ｐ
．４７ ．

〔
２

〕Ｍａ ｒｔｉ
ｎｅ Ｋａｌｕｓｚｙ

ｎｓｋ
ｉ

，


Ｍ

Ｑｕｅｌ ｌｅｒ＾ｆｏｎｎｅ
ｐ

ｏｕｒＴｅｎ ｓｅ
ｉｇ
ｎｅｍｅｎｔ ｊ

ｕｒ
ｉ
ｄ

ｉｑ
ｕｅ？ ｅｎｔ

ｒｅｓｃ
ｉ
ｅｎｃｅ

ｅｔ
ｐ
ｏ ｌ

ｉ ｔｉｑ
ｕｅ

，

ｌｅ
ｐ
ｒｏ

ｊ
ｅ
ｔ
ｄｕ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

ｃｒｉ ｔｉ
ｑ
ｕｅ ｄｕ ｄｒｏ ｉ

ｔ

”

，

ｉｎ
Ｊｅ ａｎ Ｃｈｒｉ ｓｔｏ

ｐ
ｈｅ Ｇａｖｅｎｅｔ Ｆｒ６ｄ６ ｒｉｃ

Ａｕｄｒｅｎ（ ｄ ｉ ｒ．） ，
Ｌｅ ｓｆａｃ ｕ ｌ ｔ６ｓｄｅｄｒｏｉ ｔ ｄｅ

ｐ
ｒｏｖ ｉｎｃｅａｕＸＩＸ ｅｓｉ＾ｃｌｅ

，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，
Ｐｒｅｓｓｅｓｄｅ

ＰＵｎ ｉ
ｖ ｅｒｓ

ｉ ｔ
ｆｉｄｅＴｏｕ ｌｏｕ ｓｅ１

Ｃａ
ｐ ｉ ｔ

ｏｌ

，
２０ １

２
，
Ｖｏ ｌ ． ３

，ｐｐ ．

４４１
－

４６０ ．

〔 ３ 〕Ｃ ｏｎｓｅｉ ｌｄ
＊

６ ｔａｔ
，
４ ｆｅｍｅｅ ｔ５ ｆｅｍｅ ｓｏｕｓ－ ｓｅｃ ｔｉｏｎｓｒｆｉｕｎ ｉｅｓ

，
２３／０７／２００８

，
３０６３２１

，
Ｉｎ６ｄｉｔａｕ

ｒｅｃｕｅｉ
ｌＬｅｂｏｎ

，
２００８．

〔
４

〕 我 国 习 惯 翻译 为
“

巴黎 政治 学院
”

， 而且 确 实不是 ｕｎ ｉｖｅｒｓ敁 意 义上 的
“

大

学
”

。 但是该校 官方要求 中文译名 书 写 为
“

巴黎政治 大学
”

， 按照 名 从主人 的 原 则
，
就

算可能造成混 淆 ，
也只 好权宜 。

〔
５

〕Ａｒｒ６ｔ ６ｄｕ ２ １ｍａｒｓ２００７ｍｏｄ ｉｆｉ ａｎｔｒａｒｒ６ ｔ６ｄｕ２５ｎｏｖ ｅｍｂｒｅ１ ９９ ８ｅ ｔｆｉ ｘａｎ ｔ ｌａ ｌｉｓｔｅｄｅ ｓ

ｔｉｔ ｒｅ ｓｏ ｕｄ ｉｐ
ｌｄｍｅ ｓｒｅｃ ｏｎｎｕｓｃｏｍｍｅ Ｅ

ｑ
ｕ ｉｖ ａｌｅｎ ｔ ｓ６ ｌａ ｍａｔｔｒｉ ｓｅｅ ｎｄｒｏｉｔ ｐｏｕｒＴｅｘｅ ｒｃ ｉｃｅ ｄ ｅ ｌａ

ｐ
ｒｏ

？

ｆｅｓｓｉｏｎｄ
＇

ａｖｏｃ ａ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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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培养的不是法学家 ， 而是
“

法律的厨师
”

。 作为回应 ， 巴黎政

治大学法学院院长索性以
“

法律的厨房
”

（ Ｌａｃ—ｄｕ 心〇￡〇 作

为他著作的题目
，
阐述法学教育理念。

〔
１

〕 以此为契机 ， 许多期刊

都组了专稿讨论法学教育改革 ， 争议至今仍在不断激化中 。 为何

一个新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立会引发如此广泛且之久的争议？ 新

机构和原有的法律教育有何不同 ？ 讨论中揭示了法国法学教育面

对的何种挑战 、 研究者提供了何种应对方案 、 对我国有何启发？

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检讨 。

我国学界对法国法学教育并非
一无所知 。 概括性的介绍已经

有 《道器
一

体 、 学以致用
——

法 国法学高等教育模式研究》 和

《对法国法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》 两篇文章珠玉在前 。
〔 ２ 〕前人的

研究基本为我们展现了 目前法国大学法学教育的组织 、 课程 、 方

法和特色 。 然而正是这种我 国学者认为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

合 、 培养学有所长的法律人才的教育模式 ，
在最近 １０ 年饱受争

议
，
以致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 中都不时出现情绪化 、 带有人身

攻击性质的语言 。 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取一种不同的视

角 ， 重点不在于介绍法国法学教育 ，
而在于批判性地考察法国法

学教育 ，
指出其在今天面对的挑战 ， 为反思我国法学教育提供参

考 。
至于法国法学教育的法律规范和理想形态 ，

前述研究已经较

为全面 ， 除了
一些需要更新的信息外 ， 本文将不再介绍 。 本文关

注的是以下三项内容 ： ① 目前法学教育之理念 、 课程 、 方法的历

史源流
； ②目前法学教育的实施状况及其在法律职业变革的时代

所面对的挑战
；
③不同的改革动议以及各 自的优缺点 。

研究法学教育改革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性 。 于内在层面 ， 法

学教育工作者可以借此探讨如何设计课程与教学 ，
以便让学生准

⑴Ｃｈｒｉｓｔｏ
ｐ
ｈｅＪａｍｉｎ

，
Ｌａｃｕｉｓｉｎｅｄｕｄｒｏｉｔ ：ｌ

’

６ｃｏｌ ｅｄｅｄｒｏｉｔｄ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ｓＰｏ ：ｕｎｅ

ｅｘ
ｐ
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ｎ

ｇ
ａｉｓｅ

，
Ｐａｒｉｓ ，Ｌｅｘ ｔｅｎｓｏｅｄ ｉｔｉｏｎｓ

，
２０１ ２

， ｐ．
２７７ ．

〔
２

〕 麥见张莉 ：

“

道器一体 、 学 以致用
——法国 法学高等教育模 式研究

”

， 载＜ 中

国法 学教有研究 》 笫 ５ 卷第 １ 辑 ， 中 国政 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； 袁震 ：

“

对法 国 法

学教育的 观察 与思考
”

， 载 《法学教育研 究》 第 １３ 卷
，
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５ 年版 。



１６０ 中 ｔＳ法学教育研究 ：

２０１ ７ 年第 ２ 辑

备好应对职业实践 。 于外在层面 ，
正因为法学教育并不仅仅被动

地把外在于它的规范当作给定的 、 不可改变的知识传授 ， 而是在

培养法学家的过程中也改变了人们对法的理念 、 对法的理解 ， 并

最终改变了社会中的法 ， 所以法学教育对社会中规范的形成也具

有建构作用 。

目前 ， 法国法学教育的主要机构是 ４５ 个大学法学院 。 法 国

法学院注重提高学生的批判性分析和反思能力 ，
以培养可以从事

包括公共服务 、 司法实务 、 保险 、 银行 、 不动产 、 人力资源和管

理在内 的
一

系列职业的人才 。 除此之外 ，
在大学之外的

“

大学

校
”

（
Ｇｒａｎｄｅｓ ６Ｃ〇 ｌｅｓ ） 也有少量的法学课程 ， 下文将详谈 。 本科

？

阶段的教学基本是一样的 ， 但是在硕士和博士阶段
， 根据各个法

学院的历史 、 地理位置和所在地主要经济活动的不同 ， 形成了各

个学校独具特色的专业设置 。 如波尔多法学院的葡萄酒与法律专

业 、 兰斯法学院的香棋与法律专业就和学校所在地的知名产业有

关 。 蒙彼利埃法学院的商法 、 公证法是传统强势专业 。 艾克斯 －

马赛法学院的法制史与本地人对法制史的热情和对地方院校的忠

诚分不开 。 在入学的时候 ， 法学院和其他大学的院系一样对学生没

有选择权 ， 通过高中毕业考试的学生都可以按其意愿选择任何一所

院校就读 ， 此点已因为张莉教授的论文为我国学界所熟知 。
〔
２

〕在第

一年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成绩无法达到要求而无法升级 ， 第二

年结束的时候也会有
一

定的淘汰率＂￣虽然没有第一年高 。 每个学

生在三年的学习里可以留级一次 ， 但是如舉第二次无法升级 ， 就必

须转学了——可以转到其他法学院或者其他专业的院系 。 在比较好

的法学院 ，

一般能够成功毕业的只有人学人数的
一成 。 本科结束后

进人硕士阶段的学习 ， 硕士又分成两个阶段 ， 每个阶段为
一

年 。

一

般来说 ， 只有在完成了第二阶段的硕士学习之后 ， 才能视为可以进

〔
１

〕Ｃｆ．Ｊｅａｎ
－

Ｊａｃｑ
ｕｅ ｓＣｌ ｅｉ ｚａｌ

，

“

Ｌａ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ｄｅｓ ｊｕｒｉｓ
ｔ
ｅｓ ｄａｎｓｌ

’

６
ｔａｔ ｆｒａｉ＾ａ ｉｓ

”


，
Ｐｒｏｅｍ ｓ

，

Ｃ ａｈ ｉ ｅｒｓｄ
＇

ａｎａｌｙ ｓｅ
ｐ
ｏｌ

ｉ
ｔ ｉ

ｑ
ｕｅ ｅ

ｔｊ
ｕｒｉｄｉ

ｑ
ｕｅ

，１９７９
，
ｎ

°

３
，ｐｐ．５０

－

７７ ．

〔
２

〕 参见张莉 ：

“

道器一体 、 学 以致用——法 国法学高等教育模 式研究
”

，
载＜ 中

国法 学教育研 究 》 第 ５ 卷第 １ 辑 ，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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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法律职业的法律人。 有些硕士项 目侧重科研能力 ，
致力于培养未

来的博士 ；
有些则侧重实务能力 ，

致力于培养职业法律人 。 此处需

要说明的是 ，
１９６８ 年的法律改变了过去以专业学院 （法学院 、 医

学院 、 文学院等 ） 为单位的髙等教育组织形式 ，
取而代之的是

“

教

学科研单位
”

（ ＵＦＲ ） 组成的大学 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ｓ
） 。 所以从法律的角

度说 ，

“

法学院
”

（ ｆａｃｕＩｔ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
） 于 １９６８ 年以后是不存在的 ，

或者说只存在于 日 常语言之中 。 所以本文在讨论 １９６８ 年以前的

情况时尽量使用
“

法学院＇而关于 １９６８ 年以后的讨论则尽量使

用
“

大学
”

。 但需要强调 ， 除非有特殊说明 ，
此处的

“

大学
”

指

的是大学的法学教学科研单位 ，
而非其他 。

现在的大学法学教学体系是若干次髙等教育改革和法学教育

改革的产物 ， 但其成型于 １ ９ 世纪末法国整体法学革新氛围中的

１８９５ 年改革 。 此后 ， 法学教育的指导思想 、 对法律的认识 、 课程

设置 、 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。 可是社会本身

在向前发展 ， 法律职业也是如此 。 前面提到的关于法学教育改革

的争论核心乃在于是否保持现在围绕着体系性追求建立的教育体

系 。 目前法律职业面对规范来源多样化 、 碎片化的新形势 ， 过去

认为法律是
一个无漏洞 的整体 ， 可以保持清晰 、 自足 、

一致性的

观念 ， 不克应对全球化了的实践 。

―

、 现代法学教育奠基的时刻 （
１８９５
—

１９ １ ４
）

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关于法律 、 国家和社会认识的断裂 ，
让 １９

世纪的法学教育和旧制度下的法学教育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

度
，
所以那些把 自 己的传统追溯到 １３ 世纪的说法最多不过是夸

大的宣传而已 。 今 日 的法学教育奠基于拿破仑帝国对中央集权的

强大国家的热切盼望 ， 所以强调 国家对法律产生的垄断作用的实

证主义、 强调规范解释统
一

性的集中主义从一开始便成了法学教

育中大体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潮 。
ｆ １ 〕但要主张法学教育 ２００ 年来

〔
１

〕
Ｃ￡

Ｊ ｅａｎ

－

Ｊａｃ
ｑ
ｕｅｓ Ｇｌｅ ｉｚａｌ

，


“

Ｌａｆｏｒｍａ ｔ
ｉｏｎ ｔｉｅｓ

ｊｕｒ ｉｓｔ ｅｓｄａｎｓ ｌ

’

６ｔａｔ ｆｒａｎ
ｇ
ａｉｓ

”

，

ｏ
ｐ

．ｃｉ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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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大的变化 ，

ｆＵ 则有夸大之嫌 。

在反复的革命 、 复辟 、 战争后建立起的第三共和 国最终在法

国确立了共和制 ， 消灭了皇权复辟的可能性 。 新成立的政权为 了

捍卫共和制 ， 试图建立一个强大 、 权力集 中的体制 ， 法学教育也

不例外。 共和派政府很快选择了 巴黎法学院作为共和 国在法学上

的代表 ， 并通过简单 、 实实在在的经济安排保证巴黎法学院可 以

吸引最优秀的教师 ： 巴黎法学院教授的法定工资是他们外省同行

的 ２ 倍 。

〔
２

〕 对巴黎法学院的拨款也要充裕得多 。 图卢兹的院长奥

里乌 （ Ｍａｕｒｉ ｃｅＨａｕｒｉｏｕ ） 便曾愤怒地致信高等教育部长 ， 抗议在

财政分配上对巴黎法学院的偏爱 。
〔 ３ 〕教授资格考试的委员会席位

也基本上由 巴黎法学院的教师 占据 。 而且这些教师必须避免在教

育部学监对其教学内容的审査时给出 负面评价 ， 否则将不得不面

对严重的经济损失 。 结果是第三共和国期间 巴黎法学院的博士毕

业生人数几乎等于所有外省法学院博士毕业生总数 。
〔
４

〕 当时只有

法学博士才能执律师业 ，
所以也可 以说法国律师有

一半是从巴黎

法学院毕业的 。 当 巴黎法学院已经有超过 ２０ 名教师的时候 ， 曾

经在旧制度时代作为北方重要法学院的普瓦捷 （
Ｐｏｉ ｔｉｅｒｓ ） 法学院

常年只有 ７ 名教师 。 先贤祠旁边小路上的出版社常举办收费的私

人讲座 ， 帮助学生通过考试或进人律师公会 。 这些讲座也成了 巴

黎法学院的法学家对未来法律职业施加影响的重要场合 。
〔 ￣不同

于旧制度下多个法学院分庭抗礼的多 中心模式 ，
巴黎法学院在共

［
１］Ｃｆ．Ｉｂｉ

ｄ

〔
２

〕Ｃｆ． Ｆ ｒ６ｄ ６ｒ ｉｃＡｕｄｒｅｎｅｔ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Ｆｉ ｌ ｌｏｎ
，Ｌｏｕ ｉｓ Ｊｏｓｓｅｒａｎｄｏｕ ｌａ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ｄ

＊

ｕｎｅ

ａｕ ｔｏｒｉｔ６ ｄｏ ｃｔｒｉｎａｌｅ
”

，

Ｒｅｖｕ ｅＴｒｉｍｅ ｓｔｒｉｅ ｌ ｌｅ ｄｅｄｒｏｉｔｃ ｉｖｉｌ
，２００９ ，ｎ

０

ｌ
， ｐｐ

＿ ３９
－

７６ ．

〔
３

〕
Ｃｆ． Ｍ ａｒｃ Ｍｉｌｅ ｔ

，
ｆ ＜

ＬａＦａｃｕ ｌｔ
ｙｄｅｄｒｏ ｉ ｔ

ｄｅ Ｐ ａｒｉｓ ｓｏｕ ｓ ｌａＴｒｏ ｉｓｉ
＾ｍｅＲ６

ｐ
ｕｂｌ ｉ

ｑ
ｕｅ

：ｕｎｅ

ｄｏｍ 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ｓ
ｐ

ａｒ ｔａ
ｇ
ｅ ？（

１８ ７９
－

１ ９３９
）

’ ，

，
ｉｎＪ ｅａｎ

－

Ｌｏｕｉ ｓＨ ａｌ
ｐ
６ｒｉｎ（

ｄ ｉｒ．

 ） ，
Ｐａｒｉ ｓ

，
ｃａ

ｐ
ｉ

－

ｔａｌ ｅ
 ｊ
ｕｒｉｄ ｉ

ｑ
ｕｅ（ １ ８０４

－

１ ９５０
） ：
ｆｏｕｄｅｄｅｓｏｃ ｉｏ

－

ｈｉｓ ｔｏ ｉｒｅｓｕｒ  ｌａ Ｆａｃｕ ｌｔｙ ｄｅｄｒｏｉ ｔｄｅＰａｒｉｓ
，Ｐａｒｉ ｓ

，

Ｒｕｅｄ
’

Ｕｌｍ
，

２０ １ １
， ｐｐ

．１ ４３
－

１ ７６ ．

〔
４

］Ｃ ｆ．Ｉｂｉｄ

〔
５

〕Ｃ￡Ｍａ ｒｃ Ｒｉ ｃｈ ａｒｄ
，ＬａＦａｃｕ ｌｔ

ｙｄｅＰａｒｉ ｓｅ ｔ
Ｔａ ｉ

ｄｅａｕｘ６ｔｕｄ ｉａｎｔｓｓｏｕｓｌａＴ ｒｏ ｉｓ ｉ
＾ｍｅ

Ｒ６
ｐ
ｕｂｌ

ｉ

ｑ
ｕｅ

”

，
ｉ ｎ Ｊｅａｎ

－ Ｌｏ ｕ ｉ ｓＨａ ｌ

ｐ
６ｒｉｎ（

ｄ
ｉ ｒ． ）

，

Ｐａｒｉｓ
，
ｃａ

ｐ
ｉ
ｔ
ａ ｌｅ

 ｊ
ｕｒ

ｉ
ｄ

ｉ

ｑ
ｕｅ（ １８０４

－

１９５０ ） ：

Ｅｔｕｄｅ ｄｅ ｓｏｃ ｉｏ
－

ｈ
ｉｓｔ ｏｉｒｅｓｕ ｒ ｌ ａＦａｃｕｌ

ｔ６ｄｅｄｒｏ ｉ ｔｄｅＰａｒｉ ｓ
，
Ｒｕｅｄ

’

Ｕｌｍ
，２０１ １ ．



朱明哲 ；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法学教有 １６３

和国成了无可争辩的中心 。

Ｕ ３

１ ８７０ 年以后 ， 对法学教育机构的改革让代表共和派法学的索

邦法学院具备了其他法学院难以 比肩 的地位 。

ｔ ２ ］法学院教学也开

始面对时代的挑战 。 此时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有三大特点 ：
以 《民

法典》 为核心的教学大纲 、 民法和罗马法是最重要的课程 、 以讲

授为主的授课方式 。 而且授课的方式基本上传承了拿破仑时代以

来的法典评注模式 。

〔 ”历史研究为我们展现了
１９ 世纪法学教育的

丰富细节
，
让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的

“

法典评注
”

实际上充满了每

个教授根据其所处的具体社会状况对民法规则的思考 。
［
４

３但归根

结底
，

１８０４ 年的法典具有一个特定的杜会背景 ： 农业主导 、 大部

分法国人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 。
１９ 世纪末的法国则是一个经过了

产业革命、 正在走 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 更重要的则是共

和国建立了 ， 男性公民的普选权确立
，
而伴随着世俗化的进程 ，

立法者更加频繁地使用立法权 ， 让仅仅关注 《 民法典》 的法律人

不再能应对新的法律实践 。 社会变迁让法律本身面对严重的危

〔 １ 〕 参见朱 明哲 ：

‘‘

东方 巴黎一论 二十世 纪 上半 叶法 国 法 律学 说在 中 国 的传

播
”

，
载 （北大法律评论 〉 笫 １５ 卷 笫 ２ 辑 ，

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４ 年版 。

〔
２

〕
‘ ‘

索 邦 大学
’’

（
Ｕｎｉｖｅｒｅｉｔ６ ｄｅ  ｌａＳｏｒｂｏｎｎｅ

） 是传统上 巴黎大学的传 喻 。 罗 贝尔 ？

德 ？ 索邦 （
Ｒ ｏｂｅｒｔｄ ｅ ＳｏＡｏｎ

，
１２０ １

—

１２７４
）
创建 了作 为 巴黎高等教 有基础 的 索邦神 学

陕 （
Ｃｏ ｌｌｆｅ

ｇ
ｅ ｄｅ Ｓｏｒｂｏｎｎｅ

） ， 而该 院原 址后得名
“

索 邦广场
”

（ Ｐｌａｃｅ ｄｅ Ｕ Ｓｏｒｂｏｎｎｅ
） ，

并

在历史上长期作为 巴黎各 高等教学机构管理部 门所在 地
，
因而 巴黎 大学又名

“

索 邦大

学
”

。 在第三 法兰西共和 国 时期
，
虽然法学院 和 文学院等 高等教 育机构 都处 于统一 的

管理部 门权力 之下
，
却彼 此相 互独立 。 １９６８ 年 学瀨之后 的大学 改革 后

， 原有院 系 关伴

并转
，
只 要在 索 邦广场 仍 留有 办公室 的 大 学

，
都 可 以

“

索 邦
”

冠 名 。 但在 １９６８ 年 以

前
，
特别是在本 文所关 照 的 １９ 世纪末 、

２０ 世纪初
，

“

索 邦法 学院
”

和
“

巴黎法 学院
”

是一个机构的 两种不 同 叫 法 。

〔 ３ 〕Ｃ￡ＣｈａｒｉｅｓＴｕｒ
ｇ
ｅｏｎ

，
Ｈ



Ｌ
＊

ｅｎｓｅｉ
ｇ
ｎｅｍｅｎｔｄｅ ｓｆａｃｕｌｔ６ｓｄｅｄｒｏ ｉｔ

，
１８７９６１ ８８９

Ｈ

 ，
Ｒｅｖｕｅ

ｉｎｔ ｅｍ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 ｌ

＇

ｅｎｓｅｉ
ｇ
ｎｅｍｅｎｔ

， １８９０
，
ｎ

°
１９

，ｐｐ
．
２７４

￣

３ １２ ．

〔 ４ 〕Ｃ￡ Ｍ
ｙ
ｒｉａｍＢｉｓｃａｙ

，

ｕ



Ｕ ｔｉ ｌｉｔｙ 
ｅｔ

ｐｒａｔ ｉ
ｑ
ｕｅｄａｎｓＴｅｎｓｅ ｉｇｎｅ ｉｎｅｎｔ ｄｕｄｒｏｉｔｄａｎｓ ｌａ

ｐｒｅｍｉｅ ｒｅ

ｍｏｉｔｉ ６ｄｕＸ ＩＸｅ ｓｉ
＾ｃｌｅ

：ｕｎｅｖｉｅｕｘｄ６ｂａｔ

”

，
Ｒｅｖｕｅ ＾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ｆａｃｕｌｔ＾ｓｄｅ ｄｒｏｉｔｅｔ ｄｅ ｌａ ｓｃ ｉ

？

ｅｎｃｅ
ｊ
ｕｉｉｄｉ

ｑ
ｕｅ

，２０ １４
，Ｖ ｏＬ ３４

，ｐｐ
．
 ２０７

－

２３０．

〔
５

〕 参 见朱 明哲 ：

“
‘

民法典时 刻
’

的 自 然法一从 《法国 民 法典＞编纂看 自然法

话语 的使用 与 变迁
”

，
载 《苏 州 大学学报 （ 法学版 ） ＞２０ １６ 年 第 ４ 期 ；

朱 明 哲
：

“

法 国

民 法学说 演进 中对立法者认识 的变 迁
——

以 惹 尼 、 莱维 、 里佩 尔 为例
”

， 载 《 苏州大

学学报 （法学版 ） ＞２０ １４ 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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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 ，
并转变为法学院的危机 。 作为法学院的竞争者建立起来的 自

由政治学院校长便强调 ：

“

对我们这样的学校来说 ， 最不该做的

就是脱离严肃精神的运动 、 远离生活 的声音 。 我们 的长处之一就

是 ， 大部分的教师并不把 自 己 困在他们的 书和手稿包围的孤室

中 。

”
〔 ＾ 相 比之下 ， 当时对法学教授的普遍形象是他们关心法律

条文多于社会问题。
１ ９ 世纪末成长起来的法学家开始谴责他们的

前辈不加批判地贯彻 国家的意志 、 关心合法性而不关心正当性 、

不关心社会上正在拉大的贫富差距而还是古板地保护财产权和抽

象的缔约 自 由 。
〔
２

〕新一代法学家开始担心 ， 如果不主动通过法学 ？

保护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 ， 他们将以革命的方式把整个资产阶

级共和国推翻 。

在人们眼中变得衰老而不合时宜的不仅仅是 《民法典》 ， 还有

法学院本身 ， 特别是共和派政府特别看重的巴黎法学院 。 在 １８９０

年的 巴 黎法 学 院 ：
民 法教师是 ５８ 岁 的 比弗 努瓦 尔 （ Ｃｌａｕｄｅ

Ｂｕｆｎｏ ｉｒ ） 、 ６１ 岁的伯当 （ Ｃｈａｒ ｌｅｓＢｅｕｄａｎｔ
） ，
还有老迈年高的韦龙

－

迪维尔热 （
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Ｖ６ｒｏｎ

－ Ｄｕｖｅｒｇｅｒ ，７２岁 ） 与德芒特 （
Ｇａｂｒｉ？

ｅ ｌＤｅｍａｎｔｅ
，６９岁 ） 。商法教师是５４岁 的布瓦泰尔（

Ａｌｐｈｏｎｓｅ

Ｂｏ ｉ ｓｔｅｌ ） 。 备受庞德赞赏的普拉尼奥 （
Ｍａｒｃｅｌ Ｐｌａｎｉｏｌ

，３７ 岁 ） 不但

是法学院里的年轻人 ， 而且当时无课可上 。 毕竟法典的内容可以

通过法律解释与时俱进 ，

〔
４

〕而人却无法返老还童 。 然而 以普拉尼

〔
１

〕６ｍ ｉ ｌｅ Ｂｏｕｔｍｙ ，
Ｎｏ ｔｉ

ｃｅｓｕｒＴ６ｃｏｌｅ ｌ ｉｂｒｅｄｅ ｓ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ｐｏ ｌｉｄ
ｑ
ｕｅ ｓ

，
 １ ８７８

，
Ｄｏｓｓｉ

ｅｒｓ

ｄ
’

６ｍ ｉｌｅＢｏｕｔｍｙ ，
Ｍｉ ｓｓｉｏｎｄ

’

ａｒｃｈ
ｉｖ ｅｓｄ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Ｐｏ ．

〔
２

〕
Ｃｆ ．Ｆｒ６ｄ６ｒｉｃＡｕｄｒｅｎ

，


＾

Ｌｅｓ
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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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ｌａ Ｒ６

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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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
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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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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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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ｊ
ｕ

－

ｒｉｄｉ

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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Ｍ

 ，
Ｍ 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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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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ｕｅｌｌｅ

，
２０ １ １

，ｎ
°
２９

，
ｎ

°

ｌ
，ｐｐ ．７

－

３ ３
．

［
３ ）Ｃｆ ？ 它

ｌ ｉｅＢ ｌａｎｃ
，Ｌａ ｑｕｅ ｓｔｉｏｎ ｓｏｃ ｉａｌｅ

，ｐｒｉｎ
ｃ

ｉｐ
ｅｓｌｅｓ

ｐｌｕｓｎ ＾ｃｅｓ ｓａ ｉ
ｒｅｓｅ

ｔｒ６ ｆｏｒｍｅ ｓｌｅ ｓ

ｐ
ｌｕｓｕｒｇｅｎｔｅｓ ：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ａｕｘ Ｆａｃ ｕｌｔ６ｓｃ ａｔ

ｈｏｌ
ｉｑ
ｕｅｓｄｅ Ｌ

ｙ
ｏｎ

；
ｓｕ ｉｖ ｉｅｄ

＇

ｕｎｅＥｓ
ｑ
ｕｉｓｓｅｄ

ｙ

ｕｎ ｐ
ｒｏ ？

ｇ
ｒａｍｍｅｅ ｌｅｃ ｔｏｒａ ｌ

；ｅｔ
ｄｅｌ

＇

Ｅｘａｍｅｎｄｅ
ｑｕｅ

ｌ
ｑｕ

ｅ ｓｏｐ
ｉｎｉｏｎｓ６ｃ ｏｎｏｍ

ｉｑ
ｕｅｓ

，
Ｐａｒｉｓ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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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 明哲 ；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法学教宵 １ ６５

奥为代表新
一

代法学家已经蓄势待发 。 此后奠定法国公法学 ， 特

别是行政法学基础的 四名 学者中
，
有三位在 １ ８８２ 年同时取得了

教授资格 ： 狄骥 （
Ｌ＾ｏｎ Ｄｕｇｕｉｔ

，２３ 岁 ） 、 奥里乌 （ Ｍ ａｕｒｉｃｅ Ｈａｕｒｉ－

ｏｕ
，２７岁 ） 、米舒 （Ｕｏｎ Ｍ ｉｃｈｏｕｄ

，２７岁 ） 。同年通过考试的还有

后来在巴 黎教授私法和法制史的谢农 （ ＥｍｉｌｅＣｈｅｒｎｍ
，
２５ 岁 ） 。

两年后 ， 法 国行政法 的另 一位重要开创者 贝 特勒密 （ Ｈｅｎｒｙ

Ｂｅｒｔｈｄｅｍｙ ，
２５ 岁 ） 也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 。 也就是说 ， 在 １ ８９０

年以前 ， 实现法学和法学教育改革的热情和新
一

代的法学家都已

经准备好了 。

正是在此背景下 ， 法国历史上第
一次关于法学教育的大讨论

在 １９世纪末全面展开 ， 并在 １８９０ 年左右达到髙潮 。 几乎所有 １ ９

世纪后的重要法学家都参与了讨论 。 法学家首先希望增加民法之

外的课程 ， 呼声最高的是法史学 、 公法与政治科学 、 比较法。 人

们认为法史学可以让学生了解法律如何随着社会情势变迁 。
〔

１
〕公

法和政治科学的必要性则因为国家越来越大的权力和逐渐产生的
“

法治国
”

思想而变得更明显 。
〔
２

］ 比较法则有助于法学家了解

＇

同

等发展程度的国家都使用了什么方法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 。

Ｍ 除

此之外 ， 法学家希望降低民法的重要性 ， 并且改革民法的教学方

法、 采取更 自 由和更具科学性的方案 。

法学教授对法学教育的争论并未停留在纸面 ， 而是确实促成

了教育制度的转变 。 １８７７ 年开始
，
政治经济学成了大

一的必修

〔 １
〕Ｃ￡ＲａｙｍｏｎｄＳａｌｅ ｉｌｌｅｓ

，

Ｈ

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ｍｏ ｔｓｓｕｒｌｅｒＯｌｅｄｅｌａｍ６ｔｈｏｄ ｅｈｉｓｔｏｒｉ
ｑ
ｕｅｄａｎｓ

ｌ
’

ｅｎｓｅｉ
ｇ
ｎｅｍｅｎｔ ｄｕｄｒｏ ｉｔ

”

，

Ｒｅｖｕｅｉｎｔｅｍ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ｄｅＬ

＊

ｅｎｓｅｉ
ｇ
ｎｅｍｅｎｔ

？
１ ８９０

；Ｇｅｏｉ＾ｅｓ
Ｂ ｌｏｎｄｅｌ

，

Ｍ

Ｑｕｅ ｓｔｉ ｏｎｓｄ
＇

ｈ
ｉｓ ｔｏ ｉｒｅｅ ｔ

ｄ
＊

ｅｎｓｅｉ
ｇ
ｎｅｍｅｎｔ

ｄｕｄｒｏｉｔｉｘｐ
ｒｏ
ｐ
ｏｓｄｅｄｅｕｘｏｕ ｔｒａ

ｇ
ｅｓ ｒｉｇｃｅｎｔｓ

＂

，
Ｒ ｅｖｕｅ

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Ｐｅｎｓｅｉ
ｇ
ｎｅｍｅｎｔ

， １８９０
，ＶｏＬ１９ ．

〔 ２ 〕Ｃ￡Ｈｅｍ
ｙ
Ｂｅｒｔｈ６ ｌｅｍ

ｙ ，


ｕ

Ｌｅ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 ｄ ｅＴａｕｔｏｒｉ ｔ＾
 ｐ
ｏｌｉ

ｔ
ｉ
ｑ
ｕｅ

＊＊

，
Ｒｅｖｕｅ ｄｕＤｒｏｉ

ｔ
Ｐｕｂ？

ｌ
ｉｃｅ ｔ

ｄｅｌａｓｃｉ ｅｎｃｅ
ｐ

ｏｌ
ｉｔｉ
ｑ
ｕｅｅｎＦ ｒａｎｃｅｅ ｔ＆ｌ

ｔ^ｒａｎ
ｇ
ｅｒ

，ｖｏＬ ３２
，ｎ

°

４
，ｐｐ

．
６６３－ ６８２

；

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Ｌａｍａｕｄｅ
，Ｌｅｓ ｓｃ ｉ

ｅｎｃｅｓ
ｊ
ｕｒｉｄｉ

ｑ
ｕｅｓｅｔ

ｐ
ｏｌ

ｉｔｉ
ｑ
ｕｅｓ

，Ｐａｒｉｓ
，Ｌａｒｏｕｓｓｅ

，１９ １５
，ｐ

． １００ ．

〔 ３ 〕Ｃ￡ Ｃｈｒｉｓｔｏ
ｐ
ｈｅＪａｍｉ

ｎ
， 

Ｍ

Ｌｅｖｉ ｅｕｘｒｄｖｅｄｅＳａｌｅｉ
ｌ ｌｅｓｅｔＬａｍｂｅｒ ｔ ｒｅｖｉ ｓｉｔ ＾， ｄ ｐ

ｒｏ
ｐ
ｏｓｄｕ

ｃｅｎｔｅ 

－

ｎａ
ｉ
ｒｅｄｕＣｏｎ

ｇ
ｒ＾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ｄｅｄｒｏｉｔ ｃｏｍｐａｒ６

ｄｅＰａｒｉｓ
＇
＊

，
Ｒ ｅｖｕｅ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ｅ

ｄｒｏｉｔ ｃｏｍｐ
ａｒｔ

，２０００ ，ｖｏＬ ５２
，ｎ

°

４
ｔｐｐ

．
７３３

－

７５ １ ．

〔
４

〕
Ｃ￡ＨｅｎｒｉＬ６ｖ

ｙ
－

Ｕｌｌｍａｎｎ
，

ｕ

Ｐｒｏ
ｇ
ｒａｍｍｅｄ

＊

ｕｎｃｏｕｒｓ ｄ
＾

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ａｕ ｄｒｏ ｉｔｃｉｖｉｌ

＂

，

Ｒｅｖｕｅ  ｔｒｉｍｅｓｔｒｉｅ ｌｌｅｄｅ ｄｒｏ ｉｔｃｉｖｉ
ｌ

，１９０ ３
，ＶｏＬ ２

，ｎ
°
４

，ｐｐ
． ８３６

－

８５４ ．



１６６ 中
１０ 法学教育研究 ：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２ 辑

课。
１８８９ 教育部在广泛咨询教师意见后 ， 把公法作为法学院头两

年的必修课 ， 并在第三年加设了公法的选修课 。
〔

１
〕终于 ， 在几次

小规模修正后 ， 法国 的法学院迎来了１８９５ 年包括了新本科教学

方案 、 博士制度 、 教师招聘制度的改革 ， 法国现代法学教育的基

调也从此确定 。 其实早在改革之前 ， 外省的法学院已经陆续开设

了殖民地经济学 、 比较工业立法 （社会法前身 ） 和政治经济学
一

类的课程 。 地方性的分散实践为来 自 中央 的整体改革提供 了素

材 ， 中央的改革方案则合法化了地方的实践并推行到全国 。 从

１８９ ５ 年开始 ， 教师资格考试从单一不分科的考试转而成了分为公

法 、 私法 、 法史和经济学并列为 四大科 目 的考试 ， 从此公法 、 法

史和社会科学成了法学院正式的组成部分 ， 其教学人员的身份也

得到 了制度上的确认 。 教学内容上 ， 减少了公法选修课的课时 ，

增加 了必修课的课时 ， 重新调整 了 民法和罗 马法的 内 容 。 按照

《 民法典》 条文顺序讲授不再是强制性的了 。 从此 ，

“

民法科学
”

对民法的理解取代了法典的章节安排 ， 成为 了主导民法教学顺序

的因 素。 于是在教学方法上 ， 科学主义也取代 了严格的文本主

义 ， 让法学家获得了相对于立法者的独立地位 。

与法学教育同时改革的是法学研究的范式 。 关心社会问题的

民法学家喊出 了
“

通过民法典 ， 超越 民法典
”

的 口号 。
〔
２

〕 他们还

主张不但要从立法上增加保护工人阶级的立法 ，
在法律解释的时

候也必须考虑当事人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 ，
而不是僵化地适用法

律 。
〔
３

〕对法律渊源的研究得到极大的扩展 ， 并最终由惹尼 （
Ｆｒａｎ

ｓ
ｏ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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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明 哲 ： 全球化背景下 的法国法学教胄 １ ６７

学说的四大法源理论。

〔
１

〕关于法律解释和法律渊源的讨论为法学院

带来了新气象 。 编著重要判例作为课堂用书成 了相当重要的活

动
，
法学家开始认为不研究判例就无法理解法律的规则 Ｊ

Ｗ 民法

第
一本

“

重要判例集
”

出版于 １ ９３４ 年 ， 行政法的第一本 （ 昵

称 ＧＡＪＡ ） 则出版于 １９５６ 年
，

〔
４

〕恰好证明 了１８９５ 年改革对于今天

的法学教育仍然是奠基性的改革 。 实际上 ， 行政法的发展从一开

始就呈现出学说与最高行政法院判例共同形塑法律规范的样态 。

也正是在此时
，
比较法课程出现并 日趋重要 ，

１９００ 年和 １ ９３ １ 年

两次国际比较法大会均在法国召开 ， 并最终让比较法成了
一种重

要的教学方法和课程 。

在 １ ８９６ 年以后 ，
法国法学院还经历 了三次改革 ， 分别是

１ ９０５ 年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改革 、 １９２２ 年法学院考试组织改革和

１ ９５４ 年的教学内容改革 。
Ｍ—种极端化但流传甚广 、 常常用于讽

刺法学教育的说法是 ，
１９ 世纪法学教育的三大支柱直到 ２０ 世纪

末仍未改变 ：

“

私法 、 特别是民法的优势地位
”

，

“

罗马法的重要

性
”

、

“

不同部门法顺序清晰的等级序列
”

。
〔 ６ 〕上述说法不正当地

忽视了１ ８９５ 年改革 中对法学 内部分科 、 法学研究方法 、 法学的

研究材料等方面的讨论和成果 ，
而这些成果比表面现象具有更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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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的影响 。 真正从 １ ８９５ 年改革延续至今的毋宁是 以下三种现象 。

①在法律实证主义的驱使下 ， 法学随着法律的部门 划分而分成了

公法和私法两大分庭抗礼的门类 ， 法学院内部的机构几乎必然属

于公法或私法之
一

， 法学家也 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公法学家和私法

学家两个群体
，

１ ９ 世纪末同时精通民法和宪法的理论家在今天已

不可见 ； ②法律的渊源
——

即用以解释规范内容的素材
——

确定

为立法、 判例 、 习惯和学说 ，
其中学说又 因为以体系 、 全面的方

式整合其中三种渊源而成为法学院最重要 的素材 ， 教科书 、 评

论 、 研究性文章都是其 自我表达的形式 。 仅有的例外是行政法学

倾向于对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亦步亦趋 ； ③职业化而非科学化是

法学院最重要的追求 。

以上三种现象可以说是现在的法学教育弊端之根源 。 在教学

和研究中 ， 人们早就已经强调判例 、 习惯和学说的重要性 。 然而

在明确表达的意识上 ， 却仍然坚持只有立法 、 成文法才是法律的

唯
一

渊源 ， 法官只不过是应用法律解决问题而已 ，
而且只有在一

个不存在漏洞 、 无所不包的成文法体系 内 ， 每个人的 自 由才能受

到法律可预期性的保障 ， 从而合理地经营 自 己的生活 。
〔

１
〕 对法律

体系的教条式理解导致法国的法学教育虽然在实质上 已经突破了

单
一

法律渊源理论的限制 ， 却几无可能承认规范意义上的法律多

元论 。 又因为法学教育以培养职业人才为己任 ， 所以法学院的毕

业生将要带着对体系的崇拜走入职业实践 。 下文将着重探讨追求

体系之完整性 、 清晰性的法学教育为何无法应对法律实践全球化

和碎片化的挑战 。

二 、 追求沛系清晰与
一致性的法律教育之现实

２０ 世纪最重要的民法学家之
一卡塔拉 （

ＰｉｅｒｒｅＣａｔ ａｌａ ） 曾经

在同行们题献给他的文集 中说 ：

“

体系一致性和清晰性在我青年

时代曾经如此吸引 我 ， 但现在面对 由摇摆不定的规则组成的万花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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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 、 由变动不居的概念组成的混合物和 由不同的规范渊源形成的

无政府状态 ， 它们还如何存续 ？ 相对于无序和摇摆不定 ， 体

系一致性和清晰性才是私法学乃至整个法学需要追求的 目标 。 对

体系性的追求首先决定法学作品的任务 ： 无非是通过解决法律上

一个具体的问题 （评注 ） 或描绘法律之整体 （ 教科书 ） ， 把需

要知道的立法文本和需要 了解的判例用法学家的集体智慧
——

学说
——

整合成
一

个无冲突的体系 。
〔 ２ 〕 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

位民法学泰斗把守护法律体系圣殿的任务交到法学家手中 。 法学

教育 中根据体系性的追求安排课程设置 、 教学方法 、 教师共同体

三个方面 。 于是
，

一致 、 清晰的体系 目标导致了三种实践后果 ：

更长时间的系统学习 、 在阶梯教室授课和书本上的法而非实践中

的法 。
ｍ

与之相对 ， 追求体系性的法国法学教育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

受到批评 ： 髙淘汰率的本科阶段教育异化为甄选在研究生阶段真

正认真学习法律的学生的筛选机制 ； 法学教育所传授的统一 、 清

晰的知识无法应对法律实践中 因为规范来源多元化导致的不确定

性
；
教条性地传授法律技术让学生既无法以法律回应变革社会中

的挑战 ， 又无法发现形成中的法 。

〔
４

〕 本节将陈述在体系思维指导

下的法学教育究竟在实践中表现出何种样态 、 有哪些意愿和非意

愿后果 。 重点不在于批判现行体制 ， 而在于对现行体制之实践的

描述。

（
一

） 体系化思维下的课程设置

今天的法律人必须至少完成硕士二年级的学业才有可能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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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工作 ，
也就是在法学院学习 ５ 年

，
此后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

在律师学校学习还需要 ２ 年 。 正是因为在大陆法 国家主流的观念

中仍然认为法律是一个体系 ， 所以较长的学制才变成 了大陆法国

家共同的特色 。
［

１
３ 在 １ ８９５ 年的改革之后 ， 法学院开始把法律体系

分成私法和公法两个大的部分 。 现在政治经济学 因为经济学专业

的独立而从法学院取消 。 法史学虽然得到制度上 的承认 ， 法史学

家却往往 自认为是
“

私法史学家
”

或
“

公法史学家
”

。 其中私法

又分成民法 、 商法 （ 公司法 、 反垄断法 、 集体诉讼法 、 银行法 、

知识产权法 ） 、 农业法 、 社会法 （劳动法 、 社会保障法 ） 、 民事诉

讼法 、 刑法 （

一

般刑法 、 特别刑法 、 刑事诉讼法 、 刑罚学 、 犯罪

学 ） 、 国际私法 。 公法则分成宪法 、 行政法 、 公共财政 、 财税法 、

国际公法 、 欧盟法 。 张莉教授认为 ， 国际法和欧盟法 目前正在形

成独立于公法和私法的第三个部门 。

〔
２

〕 这种说法尚未在制度意义

上得到认可 ， 国际法学家还是分成参加公法教师资格考试的 国际

公法学家和参加私法教师资格考试的 国 际私法学家 ， 欧盟法则是

在公法的领域之内 。 但国际法和欧盟法学者显然有不同于传统私

法学家和公法学家的独立身份认同 。

如果法律是一个清晰而且融贯的体系 ， 那么每一个完整的法律

人都必须全面掌握整个体系的每一个部分才能以融贯的方式理解整

个体系 。 随着当代社会法律部门的不断分化和具体化 ，
掌握法律体

系的每个部分意味着需要学习的科 目越来越多 ， 学习 的年限 自然不

可避免地随之增加 。 而且教学的顺序不能打乱 。 张莉教授指 出 ：

“

教育机构和教学人员要特别注意知识的渐进性 。 这种循序渐进式

的只是传授模式决定许多基础部门法学被分割成具有逻辑先后顺序

的不同课ｆｅ ， 本着先总括 、 后具体的原则分时段进行 。

”
［
３３ 所以要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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］ 参见张莉 ：

“

道器一体 、 学 以致用
——法 国法 学高等教育模 式研 究

”

，
载 《 中

国法学教育研 究 》 第 ５ 卷第 １ 辑 ，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 ０ 年版 。

〔
３

〕
张莉 ：

‘ ‘

道器
一

体 、 学 以致用一？法 国法学 高等教有模式研 究
”

， 载 《 中 国 法

学教育研究 》 第 ５ 卷第 １ 辑 ， 中 国 政法大学 出版 社 ２０１０ 年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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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财税法或者行政机关法 ， 就必须先学习＆般行政法原理 ， 而

此前必须要学习宪法 。 同样 ，
学习物权法以学习债法为前提 ， 此

前又要先学家庭法 。 要一直到第五年
——

硕士二年级
——

教师才

放心让学生通过研究 自我教育 。

巴黎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 、 法学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倡导者

雅曼教授认为这种渐进式的教学过于冗长 ， 完全可以用英国式律

师学院的教育体系代替 。
〔

１
〕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课程本身 ，

而在

于体系性追求 。 目前的教学计划在一年级的时候设置了过多与 日

常法律实践几乎没有关系的课程 。 要求大一新生学习法学导论、

宪法、 政治史 、 经济史 、 诉讼与法院制度一类的学究课程背后有

一个重要的假设
，
那就是如果缺少这些课程讲授的知识那就一定

无法理解民法、 商法 、 社会法、 行政法等部门法 。 从体系的角度

来说 ， 这种假设当然是成立的 。 但在本文第 四部分所讨论的规范

多元化情景下
， 则不

一定成立 了 。 何况考虑到法学院高居不下的

淘汰率 ，
人们很难不联想到第一学年的课程实际上是用来设置门

槛的 。 最近大学教授频繁登报呼吁允许学校选择学生 ，
也正说明

法学院颇以此为苦 。

〔
２

〕

法学类课程的设置 （ 此处不考虑法学 院开设的非法学类课

程 ） 固然值得商榷 ， 但影响更加深远的其实是授课方式 。

（二 ） 讲座与辅导课并重的教学方法

法学院的教学主要分成讲座课和辅导课 。

大部分的课程以讲座课 （ ｃｏｕｒｓｍａｇ
ｉｓｔｒａｕｘ ） 的形式完成 ： 老

师在阶梯教室中向数百名学生展示如何使用不同的法律渊源提出
“

法律如此规定
”

的命题 。 授课的规模之大可以用
一则轶闻说明 ：

考试的时候有些人还没拿到卷子
，
另一些人已经写完一道题了 ，

所以有时候政治思想左倾的老师从考场左边开始发试卷而右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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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师从右边开始 。 在阶梯教室 中 ， 教师无法真正让学生 回答问

题 ， 更无法激发真正的讨论 。 同样 ， 学生也很少有机会能提出他

对授课内容的不 同主张和质疑 。 在这样的安排下 ， 教师只能把注

意力放在对问题的解答而绝非对问题的提出与形成上 。 同样 自然

而然地 ， 为 了让为数众多理解和领悟能力千差万别的学生能够基

本同等程度地理解知识 ， 教师只能以最为清晰且确定的方式讲授

答案 ， 无法鼓励学生对问题解答之多样性的探讨和对答案的质疑

与修正 。 从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起 ， 许多优秀的民法学家 ，
如卡尔博

尼耶 （ Ｊ
ｅ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

） 和阿蒂亚斯 （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Ａｔｉａｓ ） 都曾试图用

更小的课程取代阶梯教室中的讲授课 ， 或在讲课中强调问题之形成

本身的重要性 。 但是最后都因为内部阻力过大而成果有限 。
［ 其结

果便是 ， 时至今 日 大部分的学生仍然在数百人的课堂中听教师以

满堂灌的方式讲授关于法律的
一般理论和教条 。

大规模讲座课为主的教学形式之所以难以改变 ，
至少很大程

度上是因为通过高中会考 、 取得业士文凭的髙中毕业生可 以凭喜

好在任何一所公立大学的院系注册 ， 大学无权拒绝 。 规模最大的

法学专业大
一

新生超过 ３０００ 人 ，
较小的也通常有几百名新生 。

学生数量超过 １ 万人的法学院至少有巴黎
一大 、 巴黎二大 、 图卢

兹 、 里尔和马赛 。 前文提及 ， 大学法学院的大招生规模同时也伴

随着较髙 的淘汰率 。

一般而言 ， 只有
一

半新生能顺利升入二年

级。 在 巴黎的法学院 ， 这个比例更低 。

一个反意图的后果是 ，
大

一的课程往往为学生设置了较高的理解门槛 、 讲授的方式未克清

晰 ，
虽然为新生开设课程的教师本人并不

一定意识到 自 己的授课

方式已经对学生造成了理解障碍 ， 客观的后果是许多学生 因为没

有得到足够的指导和机会而无法在法学院取得成功 。 他们的失败

以法学院的教学和甄选标准看来却又是髙标准严要求 、 谨慎且严

厉的法学教育传统的结果 ， 甚至是胜利 。

除了大课之外 ， 大部分的课程配置 了相应课时的辅导课

〔
１

〕Ｃ ｆ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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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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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明哲 ； 全球化背最下的法国法学教有 １ ７３

（
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ｉｒｉｇＳｓ ） 。 辅导课通常 由低年级博士生 （

ｄｏｃｔｏｒａｎｔｓ
） 或取

得博士学位后没有马上取得正式教职 的临 时教学与研究人员

（ ａｔｔａｃｈ６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ｒｅｓｄ
＇

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ｅｔｄｅ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
，ＡＴＥＲ ） 指导 。

在较少的情况下 ， 也会由 尚未通过教授资格考试的讲师 （
ｍａｆｔｒｅｓ

ｄ ｅ ｃｏｎｆ ｉｇｒｅｎｃｅｓ
） 指导 。 学生在辅导课上以 ２０ 人左右的小组讨论的

形式学习如何阅读法院的判决 、 分析实践中的案例和起草法律文

件 ， 年轻的教职人员还会展示如何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技术进行

分析和写作 。 我国学者对辅导课的评价相当髙 ，
认为对学生理论

思维 、 实践能力 、 口头表达和写作水平都能有极大的帮助 。

〔
１

〕 可

惜的是 ， 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和调査辅导课的文章 。 如果从经

验出发
，
辅导课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。 每堂辅导课上 （ 当然总

有例外 ） ，
学生都需要向教学人员 提交判例分析的作业 ， 教学人

员逐个批改点评 。 大部分学生通过辅导课不但学会了法律文书写

作和案例分析的技巧 ， 也掌握了法律规则 的实质内容 。

学生在讲座课和指导课上可以得到的个性化关注的差别导致

他们学习 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 。 过于仰赖辅导课的问

题在于 ，
指导课效果取决于博士生的教学热情 、 教学水平和所承

担的课时量 。 当然 ，
类似的批评看上去非常空洞 ， 简直可以适用

于所有的职位 。 但事实是 ，
大部分有正式教职的教师至少在研究

年资 、 教学经验等方面有基本的保证 ， 相比之下 ， 绝大多数的辅

导课却 由博士生 、 而且是低年级博士生担任 。 在博士生人数较多

的法学院 ， 如巴黎
一

大和二大 ， 年轻的博士生刚通过一到两年的

辅导课教学获得一定经验 ， 马上就要把职位让给更年轻的博士

生 。 而且 ， 所开设的课程和其博士论文专业方向不相符的情况比

比皆是
——当然这个说法也还是出 于经验而非统计数据 。 教务最

多负责让私法组的学生教私法的课 ，
公法组的教公法的课 ， 至于

法史和法理等专业的博士生 ， 因 为没有相应的辅导课 ， 只能按照

〔 １ 〕 参见张莉 ：

“

道器
一

体 、 学 以致用
一法国法学高等教 育模 式研 究

”

， 载 （ 中

国法 学教育研究＞第 ５ 卷第 １ 辑
，
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版

；
袁震 ：

“

对法 国 法

学教有 的观察 与思考
”

，
载＜ 法学教 有研 究＞笫 １３ 卷

，

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５ 年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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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近原则选择私法或公法 。 如果说专业不对口 的问题在私法部分

仍属可以接受的程度——毕竟民法 、 商法 、 国际私法在法律渊源

和解释方法上有 比较高的同质性 ， 那么 ， 公法辅导课则成了重灾

区 。 因为很多学校开设国际公法的辅导课课时量较少 ， 国 际公法

又偏偏是招收学生 （特别是留学生 ） 较多的专业 ， 所以经常见到

大量国际公法的学生不得不去担任行政法或行政诉讼法辅导课的

教学 ， 因为后者课程较多 ， 需要的教师也多 。 国际公法和 国 内公

法的法律渊源 、 解释方法 、 文书写作的风格等各方面差异巨大 ，

不少国际公法的博士生坦白他们 自 己也不能完全理解需要讲授的

判例 。 虽然这对于这些将来也要参加一般公法教授资格考试的博

士生来说是很好的锻炼 ，
却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本科生 。

（三 ） 以学者法为重心的教学素材

体系性追求最终反映在法学教育的共同体心态中 。 认为法学

教育垄断于大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只有大学才有真正的法学家 ，

能够讲授真正的法学 。 什么是好的法学家 ？ 在实践中 ， 对这个问

题的 回答是
“

那些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的人
”

。
〔

１
〕这也解释了为

什么至少在名义上 ， 法学院课程 的核心是教授和准备参加教师资

格考试的讲师任教的大型讲座课 。 至于延请法官 、 成功的商业律

师 、 仲裁员 、 行政法官 、 公证员 、 检察官等实务人士来法学院教

学虽非不可想象 ， 却只能是补充性的 。 教授资格考试成了法学教

育唯一
“

不可置疑
”

的标签 。

因此 ， 有必要先介绍
一

下教授资格考试的组织 。 现在的教授

资格考试分成私法 、 公法和法史学三个组 。 资格考试总体上分成

三个部分 。 第
一

步是资料审 。 候选人需要总结 自 己 的学术历程 ，

并撰写
一

个介绍 自 己学术成果的分析报告 ， 提交评审委员会审阅

并参与讨论 。 第二步是短报告 。 候选人从 口试题 目 中抽取一个 ，

然后进人准备了相应资料的封闭房间准备 ８ 小时 ， 最后做
一

个 ４５

〔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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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钟的报告 。 第三步是最著名的长报告 。 候选人抽取题 目后 ，
自

由准备 ２４ 小时
，
然后完成

一个 １ 小时的报告 。 除此之外 ， 还有以

讲师身份在髙等教育机构中服务超过
一

定年限 （ 目前是 １０ 年 ）

后通过提交申请取得教授资格的可能性 。 但是主要以 口试完成的

教授资格考试仍然是法学院招聘最重要的部分。 人们所说的质量

保障指的也是前者 。

教授资格考试严格而严肃 ， 是法国法学教育的重要财产 。 然

而至少有两点评论值得提出 。

首先 ， 现在的教授资格考试青睐的是最能迎合 目前学术共同

体偏好的年轻学者 ， 而非在知识上最能做出贡献 、 特别是创造性

贡献的学者 。 以下三点观察可以佐证。 ①资格考试的委员会组成

在实践中有重要的默契 。 每年的委员会都在 巴黎一大 、 巴黎二

大 、 外省法学院教授之间轮换 。 年轻的博士生也知道其中 的默

契 。 所以有巴黎一大学缘的博士会选择巴黎一大教授占委员会主

导地位的年份提交申请 ， 有 巴黎二大学缘者则会选择巴黎二大教

授占主导的年份申请 ， 其他人则会避开这两年 。 ②教授资格考试

重视的是授课能力而非科研能力 。 私法和公法的简单划分要求应

试者必须有能力应对任何一个私法或公法上的问题 ，
而无论是否

其主要的研究方向 。

一个研究国际公法的学者很可能需要针对一

个行政法的问题讲授一小时 ， 但他通过考试后可能再也不用负责

国内公法的授课 。 结果便是候选人会更倾向于训练一种特殊的应

试方式一包括陈述的形式 、 所使用的语言特点 、 引 文的来历

等 ， 而非夯实某个领域的知识储备 。 （Ｉ）考题本身更侧重于对学界

传统的理解和遵从 ，
而非知识创新 。 在最为出名的也是淘汰率最

髙的长报告环节 ， 题 目经常是一个来 自
一篇著名论文、

一次讨论

或者一段短评的词 ， 如果候选人无法辨别其来历
，
根本无从着

手 。 比如 ２０ １ ５ 年教授资格考试的公法组的
一道试题便是

“

休

伦
”

。 在旁人看来 ，
这个印第安部落的名字根本与法律毫无关系 ，

但实际上它所指 向的是行政法巨擘里韦罗 （ Ｊ
ｅａｎＲｉｖｅｒｏ

）１ ９６２ 发

表的一篇文章
，
假想他带领一位休伦首领参观行政法院 ，

并反思



１ ７６ 中
Ｌ８法学教 育研究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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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诉讼制度 。
〔

１
〕所以 与其说资格考试是教学人员水平的保证 ，

还不如承认其最重要的功能在于统
一全国法学院教育的水平 ： 既

不能太低 ， 也不用过高 。

其次 ， 法学院组织中大部分的课程由并未通过教授资格考试的

讲师讲授 ， 最重要的辅导课则由低年级博士生讲授 。 所以声称法学

院教学都是由经过质量认证的教授提供的 ， 本来就不是对现实的准

确刻画 。

“

如果有些同行在背后 中伤那些不在法学院进行的法学教

育
， 仅仅因为讲课的不是通过了资格考试的教授 ， 那只能说他们眼

中的梁木令其无法看到他们 自 己所在机构中发生的事实 。

， ，

〔
２

〕

法学院的教育由法学家提供 ， 而法学家是
“

清晰与融贯
”

的

体系思想的捍卫者 。 法学家共同体的心态也因此决定 了法学教育

之素材的性质 。 教科书把规范分门别类
，
并以等级秩序的方式排

列起来 ， 再用
一般理论正当化门类 、 等级的设计以及对规范的解

释方式 。 但是这样的教科书必然限于对静止的法的陈述 ， 而无法

教会学生如何观察那些正在形成当 中的法 。 换言之 ，
通过教科书

学习法律的学生只能学会
“

昨天 的法
”

， 却要在实践中 面对
“

明

天的法律问题
”

。 我国学者往往认为在讲座课上穿插经典判例和

最新的判例 、 在辅导课上分析判例就可 以避免教条式地学习法

律 ， 让学生接触法律的实践 。 诚然 ， 讲授案例总 比无视案例要

好 。 但关键的是讲解判例的方式 。 实际上 ， 法国 民法学界从 １ ９

世纪末正式提 出要在授课中加人判例研究时 ， 意图便十分明显 ：

判例是用来说明规则和理论的 。
〔
３

〕换言之 ， 判例只有在整合人学

者法的体系内之后才有价值 。 今天 ， 除了行政法学界仍认为最高

行政法院的判例具有创制规范的功能 以外 ， 大部分的学者仅仅通

〔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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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规范来解释规则和理论而已 。

要想教会学生理解法律的改变和生成 ， 就不能仅仅讲授规

范
，
也不能仅仅通过判例来讲解

“

什么是法律的规定
”

， 而要让

他们去读
“

报告、 法律意见 、 立法建议、 议会辩论记录 ， 或者采

访当事人 ，
甚至一头扎进档案之中

”

。
ｔ 研究形成中的法、

“

行动

中的法
”

必然让学生离开清晰且内部统一的体系 ， 直面规范生成

阶段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。 为现有法律教育辩护的学者主张理性

化 、 统一化的法律体系是罗马
一

日 耳曼法系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特

点 。 这种特定的法律文化并不承认法律的多元性 ， 不认为法官在

个案中有发现法律的权能 。 相反 ， 法律体系是独立于其他的社会

系统的 ：

“

法律规则表现为一种科学的表达 ， 它有 自 己 的语言 、

概念 、 论证方式 ， 虽然和其他的人文科学有所交集 ， 却是独立 自

主的 。

”
ｔ
２

３基于同样的原因 ， 法国法具有强烈的从抽象原则演绎

出具体规则的倾向 ，
而不是放任规则在个案 中形成和积累 。

ｔ Ｗ

对清晰与融贯体系的追求让法学院拒绝从混乱无序的实践中归

纳正在生成的规范
，
也拒绝研究关于法律实践的理论知识 。 其结果

就是
“

我们的教育既不实践
，
也不理论 。 它本质上不过是些抽象的

教条Ｖ

４３ 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法在 １８９５ 年和 １９５ ４ 年的改革后都

通过不触动体系性思维本身的方式得以延续 ， 越来越深刻和广泛

的全球化进程则在今天向整个法律职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。

三 、 法律职业在全球化中的转型

（
一

） 法律问题解决方式的多元化

上文提到 ， 法国法学院诞生于国家将其法律贯彻为唯一的规范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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渊源的时代 。 然而现在 ， 国家仍然生产法律 ，
生产法律的却不仅仅

只是国家 。 全球化让法律在空间上超越了领土国家的形式 ， 法律要

么 由 民族国家制定或认可 （ 国 内法 ） 、 要么 由主权意志相互协调产

生 （ 国际法 ） 的模式如今不克描述新的法律产生方式 。
〔

１
〕全球性 、

国际性 、 区域性 、 跨国性 、 社群性的法律空间和亚 国家 、 非 国家

的法律形式层 出不穷 。
〔
２

〕 新的规范生产机制应运而生 ， 与民族国

家的立法机构展开竞争 。 其中有四种机制尤其值得强调 。 ①在全

球治理的理念指导下 ， 世贸组织 、 世界银行等组织通过其对缔约

国的限制 、 争端解决机构运行 、 以法律与政治改革为条件的贷款

等手段 ， 改变着各个国家的规范 ，
也创造着国际合作的新规范和

标准 。 ②由商事主体创立的新商人法 。 这种规范通过 自愿执行的

商事合同创制 ， 又由合同中 约定的仲裁机制解决纠纷 ， 具备髙度

独立和专业性的特点 。
〔 ３ 〕 ③大型公司通过执行其内部行为守则 、

生产标准等规范 ， 从而排除子公司 、 供应商 、 生产商 、 作业者对

其所在国家法律的适用 ， 并且由此创造出
“

法律特区
”

。
〔
４

〕④各

种 国际组织 、 非政府组织 、 私人组织所制 定的标准在实践中

也推动着其他的规范创制者
——尤其是 民族国家

——

改变其规

范 。 最典型的是世界银行的
“

世界治理指数
” “

经商容易度列

表
”

和世界正义工程的
“

法治指数
”

。
〔
５

〕 质量标准 、 技术标准

和排行榜有时甚至在行为规则的意义上发挥着法律的功能 。

所以 ， 在全球化的时代 ， 学者开始质疑大革命之后 出现的
“
一个民族 、

一个 国家 、

一部法律
”

的理想
，
转而重新关注法律

〔
１

〕 参见鲁楠 ：

“

全球化时代比较法的优势 与缺陷
”

， 载 《 中 国法学》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。

〔
２

〕 参见鲁楠 ：

“

全球化时代比较法的优势 与缺 陷
”

， 载＜ 中国法学 》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期 。

［
３

］ 参见高鸿钧 ：

“

法律全 球化 的理论 与 实践
－

—挑 战 与 机会
”

，
载 《求是 学刊 》

２０ １４ 年 第 ３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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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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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５ 〕 参见魯楠 ：

“

世界法治指数 的缘起与流变
”

，
载 《环球法律评论》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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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明 哲 ： 全球化背最下的法国法学教有 １ ７９

的
“

碎片化
”

。
ｔ

１
３ 规范的生产者现在更像是初级法律质料的提供

者 。 法律实务的工作者把国家立法等不同的初级法律质料进行加

工
， 制造出适应顾客所需要的法律工具 ， 满足顾客在金融 、 经济 、

政洽 、 社会发展各方面所需要实现的 目的 。 国家本身也在参与这种

实践 。 宪法起草似乎成了在摆满了标准化零件的大卖场中购物 ，

各种原则 、 各种基本权利已经由过去的宪法放在货架上 ， 新的宪

法起草者只需要从中选择编排就可以 了 。
〔 
２ 〕甚至连宪法诉讼中 ，

法官也开始使用其他国家的法律和判例作为 自 己的结论背书 。

〔
３

〕

法律工具化的现象在大型商事律师事务所的活动中表现得尤

为明显 ， 我们看到跨 国律所创设法人和组织架构 、 更新金融工

具 、 优化公司和个人的财务组合以减少税负 。
２０ １ ５ 年沸沸扬扬的

“

巴拿马文件泄漏
”

事件正是律师在全球法律环境中进行创造性

工作的缩影 。
〔
４

〕

“

全球律师事务所
”

（ 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ｗｆｉｒｍｓ ） 为了满足

全球经济行动者而利用规则提供的空间设计出独特的结构 、 工具

和其他设施 ， 而此种
“

空间
”

的特点便是在必要的时候突破国界

的地理界限 ， 采取跨国公司的形式 ，
从而最大化可以利用规则的

范围 。 甚至在中小型律所和极其专精某
一领域的微型律所中 ， 类

似的现象也不罕见 。 那些通过
“

精品律师事务所
”

（
ＣａｂｉｎｅｔＢｏｕ？

ｔｉｑｕｅ）来安排婚姻契约 、 婚前协议、婚姻财产制等个人事项的富

有家庭也同样受惠于律师对不同 国家的家庭法 、 诉讼程序 、 公证

标准等精深的知识 。 那些希望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先机的国家或城

市也从律所寻求建议 。 法律人可 以为他们推荐
“

立法元件
”

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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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３ 〕 参见刘晗 ：

“

宪法 全球 化 中 的逆 流——美 国 司 法 审査 中 的 外 国 法 问 熥
”

，
载

＜清华 法学＞２０ １４ 年笫 ２ 期
；
刘 晗 ：

“

宪法的全球化一历史起源 、
当代瀨流 与理论反

思
”

， 载 《 中 国 法学＞２０ １５ 年第 ２ 期 。

〔
４ 〕 Ｃ￡ＵｓｍａｎＷ．Ｃｈｏｈａｎ

，
Ｔ ｉ^ｅ ＰａｎａｍａＰａ

ｐ
ｅｒｓ ａｎｄＴａｘＭｏｒａ ｌｉｔ

ｙ ，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
，ＮＹ ，Ｓｏ

？

ｃ ｉ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 ｒｋ
，
２０ １６．



１８０ 中围法学教￣研究 ： ２０ １７ 年第 ２ 辑

向他们提根据其 自 身处境或者特别需要而量身定做的改革服务 。

《苏丹宪法》 便由
一

洛杉矶大型律所起草 。
〔

１
〕 现在同样有

一

些 中

国的大型律所正在为非洲 国家起草法律 。 如此一来 ， 我们看到跨

国公司 、 个人 、

一

些社会组织和各个级别的公权机关都从全球性

的律所中获益 。

以上所描述的法律全球化对律师的能力提出 了新的要求 。 高

度精细的技术运用无疑仍然是法律人必备的能力 ， 但他们也必须

学会回应法律用户的多元要求
，

比如解析一个法律问题中的实质

要点 、 使用非法律术语分析问题 、 综合性地提出策略和计划 。 既

然合法性已经成了顾客实现商业上盈利的手段 ， 那么法律人就有

必要从这个角度思考如何使用法律提供的材料 。 不仅规范在走 向

多元化 ， 纠纷解决的机构也在走 向多元化 。 如果国际仲裁中 的仲

裁员至少还都是优秀 的法律人 ， 那么非专业人员 在世界贸易组

织 、 世界银行等机构 中的裁判中便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。

既然地球上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哪一个都不能毫无争议 、 自然而然

地在此适用 ， 新
“

法官
”

们往往倾向于适用他们本身参与创造的

全球法原则 。 今天 ，

一

个好的法律实务家只有在能够提供无法标

准化的服务和产品时 ， 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髙附加值 。 客户也希

望他们的律师能够应对需要创造 出 新的规范才能解决 的个案 。

所以 ，
以律师为代表的法律职业面临非法律职业的竞争 ， 其结

果是法学院提供的知识也必须应对其他专业所提供知识在解决

法律问题时的竞争 。

为传统法学教育辩护的理由或许是全球化和法律的多元化几

乎只发生在包括知识产权 、 跨国 贸易在内的商业领域 ， 大部分的

民事法律事务 、 几乎全部的刑事诉讼和公法问题仍然依据
一

国内

部的成文法解决 。 姑且认为这种意见至少反映了法律从业者的直

觉 ， 只要考虑到 占法国律师总人数二成的商事律师在 ２００８ 年营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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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明哲 ： 全球化背景下 的法国法学教有 １ ８ １

业额占律师行业总营业额的八成 ，

［
１］似乎就很难认为任何在商事

业务上发生的重大变革不应该引发关于法学教育的思考 。 所以好

的法学教育不能只教会学生使用法律技术工具 ， 还需要教会学生

理解法律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 、 法律运作和推理的优势和局

限 、 通过法律和非法律术语阐明观点的艺术
，
以及足够的财税知

识以了解客户的具体需求 。 人数众多的
“

超级律所
”

的出现还要

求律师具备管理大型团队 、 广告 、 媒体沟通等方面的能力 。

所以
，
全球化时代对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第一个挑战是多

元化 。 规范生产者和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导致了对法律人职业

能力要求的多元化 。

（二 ） 法律职业之间关系的转变

伴随多元化出现的是法律职业之间关系的转变 。 现有以清晰

且融贯之体系为 目标的法学教育之所以能在 １ ８９５ 年和 １ ９５４ 年的

改革中延续至今
，
至少部分是因为此前各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没

有根本的变化 。 今天的法国法学教育和研究形成于 １９ 世纪末 ，

已如前述 。 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司法 、 法学院和立

法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对抗关系和 巨大的张力 。 上文提到 ，

《 民法典》 的权威在 １９ 世纪末备受挑战 。 所以法律共同体面对如

何更新法律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问题 。 与此同时 ， 每个法律职

业都以 自 己 的方式贡献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。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接

受
，
立法机构可以通过立法权的行使来解决社会问题

，
因为我们

拥有在法典化全面成功的时代培养起的心智 。 但在 １ ９ 世纪
，
大

部分的法学家并不认可立法者可以在其权限之内对任何事项做任

何决定 。 更多人可能会认为 ，
立法者应该尽量不去做任何决定 。

波塔利斯就在解释 《民法典草案》 的时候说 ：

“

与其给人们
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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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法 ，
还不如给他们爱旧法的理 由 。

”

〔
１

〕 惹尼在 １ ８９９ 年出版的著

作 中 ， 也把明智 、 审慎 、 谦抑的
“

法典起草者
”

和短视 、 急躁 、

对 自 己的能力缺乏正确认识的立法者相对比 ， 尖锐批评积极行使

立法权的第三共和国政府 。
〔
２

〕其结果便是 ， 立法权的行使固然比

此前积极 ， 却也更受解释者的制约 。 人们发现 ，
１ ９ 世纪末的法官

开始把对个案中两造具体社会经济状况的考虑置于 《 民法典》 对

抽象理性人的观念之前 ，
以避免造成过于严苛的后果 ， 并且这成

了普遍的现象 。

〔
３

〕 法学教授也开始主张解释不必因 为拘泥于文义

而放弃对正义的追求 。
〔
４

〕离婚制度即为
一

例 。 １８８４ 年的立法重新

引入了离婚 ， 但是仅允许因为一方过失而诉讼离婚 。 法院尽量宽

泛地解释各种构成过失的条件 。 学说却广泛批判离婚制度 ， 认为

会导致社会分崩离析 。 立法 、 司法 、 学说之间的张力可见一斑 。

在
“

法律场
”

中
， 人们竞争着垄断了解法律和使别人了解法

律的权利 。 每个行动者或多或少都能够以 自 由的方式解释一套那

些神圣化合法 、 正确的社会观念的文本 ， 但是这种能力在每种法

律职业中的分配有所不同 。 如前所述 ，
１ ９ 世纪的法学家在革新

“

法律渊源
”

理论时 ， 承认法官创造法律的功能 ， 并
一

直延续至

今。 但在法学教育中 ， 判例只是用于说明理论和一般原则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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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例子 。 当学者通过期刊论文 、 案例教学 、 案例分析向学生阐明
“

何为 （真正的 ） 法律
”

时 ， 毋宁是让学说而不是判例来改变法

律 。

ｔ＾ 在这个意义上 ， 学说一方面藉由判例与 日 常的法律实践相

连 ； 另
一

方面则 以体系性为名从如恒河沙数的判例中选出值得在

教学中讨论的
“

重大判例
”

（ ｇｒａｎｄａｒｒＳ
ｔｓ ）

， 并从中抽象出规范 ，

进而整合进现有的体系 ， 但绝不能破坏体系 。 凭借着对一个清

晰 、 自治 、 融洽的体系的追求 ， 作为技术家的法学教授不断用学

说克服立法者 、 法官 、 行政人员造成的混乱 。
Ｃ
２

３

当然 ， 司法和立法机关一样在规范创制功能的竞争中争取主

动 。 比如 ， 最高司法机关也会在判例中超越在个案中解释法律的

任务 ， 像立法机关一样创制一般规则或者像学者一样提出 自 己 的

法律理论 。

￣法国 司法部负责 《民法典》 债法部分修订的民事司

司长也承认 ， 最近的债法修订希望能够调和判例与学说之中不
一

致的地方 。 但至少出于两个原因 ，
除了在行政法领域外

，
全球化

以前的立法和司法尚无法撼动学说在权威地决定规范意义时的地

位 。 ①首先 ， 国内大学垄断的法学教育保证了学说的重要性 。 所

有参与法律职业的人都必须在国家法学院接受 ５ 年以上的职业教

育 ， 而教育的内容就是体系化法律规范的学说 。 也就是说 ，
所有

法律的从业者都必须首先证明他们 良好地掌握了学说 ，
才能获得 ．

执业资格 。 ②其次 ，
法律场中参与者的有限性和功能上相对的清

晰划分让学说可以最大化法学教育的垄断优势 ’
不至于受到其他

竞争者的威胁 。 毕竟个案不是在法学院中得到解决的 ， 所以教授

不会僭越法官的权力
；
反之亦然 ， 人们也不会在议会中接受法学

教育 ， 所以立法者也无法取代学说的地位 。 法学院的教育和学说

实在是休戚与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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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至今 日 ， 法 国法学院虽然还是培养精英的重要机构 ，
但却

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 。 诚如经验丰富 的教师所观察到的 ：

“

法学

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尚可 ， 但往往局限于传统的法律职业内部以及

私人部门 。 高级公共行政岗 位几乎完全是和法学院毕业生绝缘

的 ， 这简直是西方国家 中 的孤例 。
……如果我们继续仅仅教授

‘

技术知识
’

（ 实情是我们 以技术人员的姿态完成原本可 以 以其他

方式讲授的法律知识 ） ， 我们就会继续把法学维持在社会上次要

的位置 。

”
〔

１
〕对学说的威胁就是对大学法学教育的威胁 。

这种威胁因为三方面原因不断加强 。 ①全球化时代的法律活

动呈现髙度开放性的特点 。 如前所述 ， 法律规范 的产生不再需要

国家参与 ， 甚至社会问题和纠纷的解决也不再需要借助法律 。 法

律学说在与立法 、 司法的关系 中所保持的地位 ， 因为新参与者的

加入而边缘化了 。
一方面 ， 在全球治理 、 新商人法 、 私人法律移

植和非法律性规范创制过程中活跃的人很可能具有法律知识 ， 但

不一定需要在法学院接受教育 。 另
一方面 ， 这些新创制 的规范无

法整合进现有的融洽学说体系之中 ，
以至于学说无法在处理它们

的同时又不破坏原有的体系 。 ②推动全球化的专业化让国 内的法

律职业市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， 职业法律人正在丧失他们对法律

职业的垄断 。 律师现在可以以
“

受雇人
”

而非
“

自 由职业者
”

的

身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， 在进人劳动法不同类别的同时 ， 等于默

认了
一

个法律服务的
“

市场
”

而非
“

职业
”

。 而且 ， 银行职员 、

保险专家 、 会计师 、 精算师等很多传统上不认为属于法律职业的

行业也可以 出具法律意见 、 草拟法律文件 。
〔 ２ 〕③作为全球化的结

果 ， 法律职业市场正在向其他教育体系开放 ，
其他国家的法学院

和在法学院之外接受法学教育的人都可能进入法律职业市场 。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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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部分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。

（三 ） 法律职业教育开放的挑战

法国法学院首先面临着来 自其他欧洲 国家法学院的竞争。 欧

洲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在髙等教育和法律职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变

化 。 在高等教育领域 ，

“

博洛尼亚进程
”

的实施 ， 使欧盟各国髙

等教育的学制趋向统
一

，
而且学历互认程度大幅提髙 ， 我国学界

对此已经不陌生 。

〔
１

〕在法律职业方面 ， 欧盟各国对律师资格的互

相承认一方面向法国律师开放了欧盟其他国家的市场 ，
另一方面

也向欧洲各国的律师开放了法国的市场 。 在欧盟一系列针对 自 由

职业和法律职业的指令之后 ，

〔
２

〕

２０ １ ６ 年的 《欧盟律师职业法》 修

改了１ ９９ １ 年的 《律师职业法》 ／ 稂据现在的法律
，
在欧盟其他国

家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欧盟 国家公民 ， 均可在法 国执业 。 所

以 ，
至少在欧盟内部逐渐形成了律师的共同市场 。 律师市场因为

两种动力发展和扩张 ： ①欧盟内部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 国

内客户国际化和国外客户本土化的需求 。 所以法国的顾客 （无论

自然人还是法人） 为了实现
“

走出去
”

战略 ，
需要其律师了解 目

的国的语言和法律 。 其他国家的顾客则为了在法国扎根而需要法

国律师事务所的协助 ，
并要求法国 的律师能够以顾客所使用的语

言沟通 。 应运而生的是在法国的律师事务所
一特别是商事律师

事务所 雇佣外国律师的需求 。 ②与律师事务所雇佣外国律师

之需求相适应的是招聘方式的改变 。 此前
，
大部分的新人职律师

依靠人际关系找到工作 ，
所以律师职业对并非出身法律职业家

庭 、 在本地缺乏社会资本的法学院毕业生来说相对封闭 。 现在 ，

〔
１

〕 参见徐辉 ：

“

欧洲
‘

博 洛尼亚进 程
’

的 目 标 、 内 容及其 影响
”

，
载 《教 育研

究 ＞２０ １０ 年第 ４ 期
；
谌晓芹 ：

‘
‘

欧洲 高等教 育一体 化改革一博洛 尼亚进程 的 结构 与

过程分析
”

， 载＜高等教育研究 ＞２０ １２ 年第 ６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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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力于在全球化中获利的律所通过与国 内外高水平法学教育项 目

签订合作协议 、 猎头招聘等策略 ， 形成了更适合匿名社会的招聘

机制 。
［

１
３ 其结果是欧盟其他国家的律师更容易进人法国市场 。 于

是 ， 法国的法学教育不仅要面对来 自 属于同
一

个传统的意大利或

比利时法学院的竞争 ， 还要面对德国 国家考试的竞争 ， 乃至英国

式律师学院的竞争 。
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，
２００７ 年的行政命令向 巴黎政治大学毕业

生打开律师学院的大门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。 从此 ， 法学院必

须面对巴黎政治大学等精英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的竞争 。 其实 ，

法学院在法学教育方面的垄断早就受到威胁了 。 髙等社会科学研

究院和国家科研中心等机构 中 同样有法律研究者 。 但是其他长期

开设法学课程的非大学髙等教育机构 （综合理工 、 中央理工 、 高

等商学院 ） 并不具有颁发法律专业文凭的资质 。
〔
２

〕 而且这些机构

的毕业生并未获得参加律师学院入学考试的资格 。 ２００７ 年的行政

命令意味着即便不考虑外国律师 ， 在法国从事法律职业也不再需

要在法学院中接受教育 了 。 而且既然 已经为政治大学开了先例 ，

再向其他大学外的法律教育毕业生开放法律职业市场看上去也不

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。 这解释了为什么法学院教职工 的 自治机构

会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， 要求撤销 ２００７ 年的行政命令 。 上

文指 出 ， 法国的法律学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 ， 大学的法学教授又

是垄断了学说生产的群体 。 大学外的法学教育机构一旦产生 ， 就

意味着大学的法学教授要面对来 自其他机构之同行的竞争 。

但行文至此仍然没有解释的是 ， 为何就是这次改革如此引人

注 目 ？ 如果新法学教育机构的教学方法 、 教学内容都和法学院大

致相 同 ， 那么新机构不过是增加 了有限的几个工作岗位而已 ，
而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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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这些教师都曾是法学院的教授。 下一部分将通过讨论法学院教

学改革的动议 ， 解释争议产生的原因 。

在此有必要对本部分做一个小结 。 全球化导致了规则和纠纷

解决方式的双重碎片化 ，
并因此给法律职业带来了两个看上去相

悖的发展动力 。

一方面 ， 人们希望律师具备更多非法律性的能

力 ， 从而提供一站式的整体解决方案 ； 另一方面 ， 至少从欧盟的

指令来看 ， 对法律行业的保护越来越少 ，
也就是说 ， 会有越来越

多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的从业者提供法律服务 （法律意见 、 合同起

草等 ） 。

〔
１

〕 法学教育作为
一种职业教育是和法律职业相连的 ， 所

以法律职业的变迁也会体现为法学教育的变迁 。 此前那种 由法学

院提供 、 以体系性为追求 、 以传授既有法律知识为 目标、 以法学

教授为载体的法学教育之所以能够维持 ， 是因为法律学说始终在

其与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中维持稳固的地位 。 上揭法律职业所面对

的发展动力实际上要求从业者 （不管是不是法律人 ） 具备法律学

说所不包括的知识 ，
所以法学院也就受到挑战 ， 此时尚为法学院

所垄断的法学职业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。 正在此时 ， 新的教育机构

加入竞争 。 于是 ，
改革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可能性 。

四 、 迈向新的法学教育改革

面对全球化给法律职业 、 法学 、 法学教育带来的挑战 ，
法学

家开始讨论法学教育的又一轮改革 。 与此前历次改革 （
１ ８９５ 、

１９０５ 、 １９２２ 、 １９５４
） 前的讨论不同的是 ， 此次讨论的参与者在机

构上可以分成两类 ： 大学的教师和其他法学教育机构 （其实就是

巴黎政治大学 ） 的教师 。 两个不同的群体出于不同的法律观念而

提出 了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案 。 兹分述之 。

（
一

） 大学法学教育改革

大学法学教师提出 的改革方案重点在于课程设置 。 课程设置

改革又可以分为
“

帮助学生学好现有教学内容
”

和
“

按照现有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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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的认识增加新的教学内容
”

两大类 。 虽然偶然也有同仁提及

教学方法的更新 ， 大部分讨论者却仍坚信现在对法学 、 法学教

育 、 法律本质的认知并无需要修正之处 。 简言之 ， 大学法学教育

只需要进行
一

些小的修补就可以适应时代发展了 。

最容易取得成效的是在不改变教学内容的情况下提供更多元

教学安排的改革试验 。

一种趋势是推动大学内部的 民主化
，
帮助曾经面临淘汰的那

部分学生在法学教育中取得成功 。 如前所述 ， 大学无法对学生进

行人学考察 ， 所以通过严格的升级淘汰筛选学生 。 但这种措施如

今面临
“

虚假民主
”

的批评 。 所以大学不得不采取不同措施来避

免大量学生 因为第
一年的课程内容和方法门槛而无法升级 。 图卢

兹大学采取了在每学期的第一个月进行若干次小测并根据成绩分

班的方式 ， 巴黎二大则为
“

有困难
”

的学生另外设计了特别进度

的课程 ，
以期能根据学生不同的理解能力 和知识水平提供更具有

针对性的教学和指导Ｊ
ｎ 蒙彼利耶大学效法巴黎政治大学 ， 为大

一新生开设了暑期课程 ，
以便他们在人学前熟悉教学方法 、 节

奏 、 课程设置 。 暑期学校的提倡者称 ， 参加 了此类预备课程的学

生明显 比其他学生的优秀率更高 。
〔
２

〕 总结起来
，
这些改革的支持

者和尝试者似乎认为 ， 大学法学教育的失败主要体现在学生无法

适应现有的教学 内容和方法 ， 那么 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法学学

习
， 就可 以至少改进现有教育机制 。

相比之下 ， 另一种更为引人瞩 目的趋势则是让法学教育走出

大学 、 进入高 中 。 法国教育体制整体的结构变化也促使法学教育

随之改变 。 长期 以来形式上分成三阶段 （ 初等
一中等一髙等教

育 ） 的法国教育体制在事实上演化为基础教育和髙等教育两个阶

段 。 实践中的高等教育实际上包括了形式上属于中等教育的髙中

和预备班 ，
以及属于髙等教育的大学 、 专业学院 （如高等师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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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师学校等 ） 、 商学院ｊ ｎ 在法学方面 ， 此种趋势表现为
一

些

髙中从 ２０ １ ２ 年开始挑选有法学本科学位或者政治学院文凭的髙

中教师讲授 《法律与当代主要趋势》
一类的课程 。

〔
２ 〕此前 ，

正因

为人们认为法学是职业教育 ， 所以并未在中等教育阶段提供法学

教育 。 相 比之下 ， 仅就文科而言 ， 历史 、 哲学 、 文学 、 地理 、 经

济乃至国际关系等学科都同时是大学和髙 中的科 目 ， 这些学科的

研究者也常常往返于高中和大学任教 。 尽管上述措施的推行者或

许仅仅希望帮助有志于在大学选择法律专业的学生提前做好准

备
， 却在客观上降低了法学教育的特殊性 。 换言之 ， 把法学扩展

到中等教育既体现了法学教育对实践中三阶段转为二阶段的教育

体制之接受与适应 ，
也同时在暗未法学的职业教育色彩其实并不

像法学家所想象的那么重要 。

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对现有教学内容的改革有一个根本假设 ：

问题并不在于教学内容 ， 而在于学生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些内容 。

当然
，
进步之处在于人们不再认为学生是唯

一需要为此负责的

人 ， 因此试图在把遇到困难的学生冷冰冰地开除以前 ，
提供足够

的机会让他们成功 。 但在关于法学教育改革的讨论中呼声最髙的

还是对现有内容的变更 。

许多大学法学教授意识到 ， 法学教育有必要向其他学科的知

识开放 ， 也就是说法学教育有必要增加其他学科的课程 。 按照行

政法泰斗德尔沃韦 （
Ｐｉｅｉｘｅ Ｄｅ ｌｖｄｖ６

） 的说法 ，
新的法学教育实践

试图用从法学家需要给出解决方案的 日 常事实 出发的培训取代从

一般原理和规则体系出发的培训
，
最终形成一个更开放 、 更学科

多元和时限更短的法学教育体系 。
〔
３

〕 所以
，
巴黎一大 、 巴黎二

大 、 蒙彼利耶
一大 、 图卢兹一大 、 里昂三大等传统法学教育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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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在大学内建立了精英项 目
， 从每年选择法学专业的数千名大

一

新生中挑选出数十人 ， 让这些学生进入不仅仅学习 常规大学法学

教育课程 ，
还要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的项 目 。 有趣的是 ， 过去

一

个多世纪 中 ， 每次法学教育改革都以 多学科和开放性 回应挑

战 。 １９ 世纪末见证了 尚未从法学院独立的政治经济学和殖民地经

济学的发展 。 １９５４ 年延续至今的教学方案实际上已经承认 ， 虽然

法学主要是
一

种职业教育 ，
但法律是一种可以用来实现社会 目标

的工具 。 这种认识在当时不啻为一场
“

小革命
”

。
〔

１
〕

大部分法学院的教师也延续 了１９５４ 年的认识 ， 把法律本身

的技术
——

法教义学和关于法律的科学
——

对法律的社会一人文

科学对立起来
，
而

“

好的法学家不止步于法律
”

。
〔 ２ 〕 在这种视角

下 ，
存在两种法学 ，

一

种研究法学的技术 ， 另
一

种则观察法律在

人类社会中发挥的功能 。 所以私法与犯罪学分部教师聘任委员会

的前主席贝浬 （
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ｅ ｉ

ｇｎ
ｉｅｒ

） 才会主张
“

认为法律仅仅为 了

解决纠纷而存在是最普遍的错误之
一

”

， 为 了纠正这
一

错误则必

须认识到
“

法律首先是对集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
”

。 因此 ，

他才主张
，
在法学院内提供关于法社会学 、 法人类学 、 政治科学

等课程已经是法学院开放性的
一

种表现 。 类似地 ，

一

名著名 的公

法教授则强调在法学院加强法哲学教学的重要性 。
〔
４

〕 换言之 ， 大

学的法学教授似乎认为 ， 学科的开放性就是在课程表中加入原本 ．

不属于法学 、 至少不属于法学核心知识结构的课程 。 背后 的逻辑

〔
１

〕Ｃｆ． Ｆｒ６ｄ６ｒｉ ｃＡｕｄｒｅｎ
，


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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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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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
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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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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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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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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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
是 ， 让学生具备历史学 、 政治学 、 社会学 、 人类学 、 人 口学 、 统

计学等学科的知识就足以让他们理解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 、 法律

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等重要议题 ， 并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。 至于

大学所通行的授课方式 、 课程内容 、 课程结构都不需要经历实质

的改变 。 授课方式不妨依然是在阶梯教室中进行的大规模讲授

课 。 课程内容不妨依然是各个学科中 由伟大的学者所提出的理论

和教条 。 课程结构也不妨依然按照年代 、 学派而非问题域进行

设计。

无论如何 ， 大学教授所提改革措施实际上意味着 ，
法律职业

的转变不足以挑战现有教学体制的核心假设——法律规范能够在

学说的努力下整合成一个清晰 、

＇

和谐 、 自足和理性的体系 。 改革

的 目标只不过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整合的方法 ，
并对法律在社会

中的功能和作用有更理智的认识 。 目前巴黎政治大学也提供法学

职业教育 ， 作为大学的竞争者 ， 它提供了另一种改革的模式与

思路。

（二 ） 大学以外的法学教育试验

巴黎政治大学的法学院 目前有三个专业 ： 英法双语授课的经

济法硕士 （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ｒｏｉ ｔ６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） 、 主要是法语授课的司法职

业硕士 （
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ｎｉｆｅｒ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 ｉｒｅ

） 和英语授课的跨国仲裁与纠纷

解决硕士 （ＬＬＭｉｎＴｒａｎ 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）０

其所有的项 目都是两年制的硕士项 目 。 巴黎政治大学的本科阶段

提供不分专业的三年制本科教育 。 其中经济法项 目主要培养民商

经济法方向 的律师 ， 司法职业主要培养法官和检察官 ，
跨国仲裁

与纠纷解决主要培养仲裁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 。 目前 ， 法学院共

有约 ５００ 名学生 ， 其中 四成为外国人 。 该学院毕业生在法国本土

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表现良好 。 在 ２０ １６ 律师学校人学考试中 ，

参加考试的 ７８ 名政治大学毕业生中有 ６５ 人被录取 ， 录取率髙达

８３％ 。 国家法官学院 （ ｌ

’

Ｓｃｏ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ｇ
ｉｓｔｒａｔｕｒｅ

） 招生考

试的前 ５ 名考生中 ，
４ 名来 自 巴黎政治大学 。 新设立的法学项 目

在职业和理念两方面构成了对传统法学教育的挑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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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为显而易见的一面是 ，
如 巴黎政治大学提供的小规模 、 髙

度选择性 、 专业细分的法学教育为希望成为 国际商事律师的法国

学生提供了
一

种较为经济和便捷的培养模式 。 上文提到 ， 商事法

律业务既是全球化最为明显的领域也是 目前最有利可图的领域 。

好的商事律所往往设立了较髙的准人门槛 ： 出色的英语能力 ， 经

济 、 财务 、 管理方面的学位 ， 在英国或美 国取得法律硕士 的学

位
，
等等 。

〔
１

〕 巴黎政治大学通过与英美学校的双学位项 目 、 经管

方面的课程 、 与大律师事务所之间的 良好关系等措施 ，
提供了

一

种商事律师培养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。 而且其经济法专业毕业生也

几乎只在这个特殊的细分领域参与竞争 。 考虑到 巴黎政治大学法

学院学生在律师学院人学考试的髙录取率 ， 似乎可 以相信他们已

经成为商事法律业务领域非常有竞争力的人选 。
’

但职业方面的挑战实际上是次要的 。 首先 ， 巴黎政治大学的

毕业生其实
一

直在法律职业领域占据重要位置 。 法国特殊的教育

制度允许学生同时在两所高等教育机构注册 ， 所以
一

部分在大学

就读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实也通过了 巴黎政治大学的人学考试 ， 同

时取得了政治大学的本科学位和硕士学位 。 甚至在政治大学的前
’

身—— 自 由政治学院于 １８７ １ 年草创 、 尚未具备颁发学位资质 的

Ｂ寸候 ， 所有在政治学院就读的学生都需要同时在大学注册 ，
以获

得文凭 。 我国外交家和语言学家马建忠就于 １８７７ 年同时在政治

学院和法学院入学 。 又如 ， 舍瓦利耶 （ Ｊ
ａｃｑｕｅｓＣｈｅｖａｌｌ ｉｅｒ

） 在进

人大学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之前 ，
也是先在政治大学取得的本科学

位 。 所以法律职业对政治大学毕业生来说一直并不陌生 。 其次 ，

＇

在行政法领域 ， 政治大学的校友
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。 法学教授

对法国行政法发展的影响不及行政法院的法官 ， 就是 因为行政法

院法官不
一

定在大学接受法学教育 。 最髙行政法院每年从国 家行

政学院 （
１

’

６ｃｏｌ 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
’

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 ） 招收４
—

６名毕业生 ，

〔
１

〕Ｃ ｆ． Ｒａｃ ｈｅｌ Ｖ ａｎｎｅｕｖ ｉ
ｌ ｌ ｅ

，
“

Ｌ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ｉｎ ｅｄｅ ｓａｖｏｃａ ｔｓ

”

，
ｏｐ

．ｃｉ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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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乎是应届毕业生进人最髙行政法院唯一的途径 。

［
１ ］而国家行

政学院的毕业生中许多便来 自政治学院 。 在国家行政学院主体迁

往斯特拉斯堡之前
，
两校之间仅隔一个花园 ， 所以政治大学校友

的行话中称考上国家行政学院为
“

穿过花园
”

（
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ｒｌｅ

ｊ
ａｒ

－

ｄｉｎ
）。

〔
２
〕

最后 ，新项 目
的设立几乎仅仅增加

了商法律师这一个领

域的竞争 ， 其他重要的职业领域如公证人、 民事诉讼、 刑事诉

讼、 公法等 ， 几乎不会受到新的法学院任何的影响 。 如果说新的

法学教育仅仅加剧国际商法方面的竞争 ， 虽然可以理解法学院教

授的反对态度 ， 却无法理解为何包括宪法教授在内 的人会如此激

动地回应新加人的竞争者 。
〔 ３ 〕

更深层的挑战则是法学教育的组织模式 。 新的项 目几乎完全

放弃甚至否定了对完整和清晰 的体系的追求 。 首先 ， 在内容上 ，

政治大学的法学院不要求学生像他们在大学中的同龄人一样按部

就班地学习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。 以人数最多的经济法专业为

例 ， 第
一年首先要学习 的是债法 ，

然后教师便认为学生具备了基

础知识 ，
可 以学习公司法、 反垄断法 、 国际私法 、 公司财务等课

程了 。 学生在第二年就将进人六个细分方向 的学习 。 如果不选择

公共经济法方向的话 ， 可能整个学习过程中都不需要接触公法和

刑法。 其次 ， 因为人数较少 ， 所有课程都是以 ２０ 人以 内 的小班

教学进行的 ，
教师可以与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 。 而且因此不必开

设专门的指导课 ，
所有对案例的探讨都是在由教授担任的讲授课

上完成的 。 最后 ，
新法律教育明确提出其 目标并非培养法学家 ，

而是能够运用法律实现各种职业需要的人才 ， 或者北美意义上的

〔
１

〕 参见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官 方 网 站 ：

“

Ｄｅｖｅｎ
ｉ
ｒｍｅｍｂｒｅｄｕＣｏｎｓｅ ｉ

ｌｄ
’

６ ｔ
ａ

ｔ

”

，

ｈｔｔｐ ： ／／

ｗｗｗ． ＜ｘ＞ｎｓｅｉｌ －ｅ ｔａｔ ｆｒ／Ｃｏｎｓｅ ｉｌ
－ｄ

－Ｅｔａ ｔ／Ｒｅｃ ｒｕｔｅｍｅｎｔ
－

ｓｔａ
ｇ
ｅｓ／Ｄｅｖ ｅｎｉｒ

－

ｍｅｍｂｒｅ
＊

ｄｕ－Ｃｏｎｓｅ ｉｌ
－ｄ－Ｅｔａ 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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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访 问 日 期 ：
２０ 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曰

。

〔 ２ 〕Ｃ￡ ＥｍｍａＣａｕｖｉｎ


ｔ 

ｕ

Ｌｅ
ｊ
ａ ｉ
ｇ
ｏｎｄｅ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Ｐｏ

ｎ

，ｈｔｔｐ ： 
／／ｌ＾ｅｎｉｃｈｅ． ｎｅｔ／ｌ ｅ

－

ｊ
ａｉ＾ｏｎ

－

ｄｅ
＊

ｓｃｉｅｎｃｅｓ
？

ｐ
ｏ／

，
最后访问 日 期 ：

２０ 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。

［ ３］Ｃ￡Ｏ ｌｉｖｉｅｒＢｅａｕｄｅ ｔＲ６ｍｙ 
Ｌｉｂ ｃｈａｂｅｒ

，

＇ ＊

〇０ｖａ ｌ

＊

Ｕｎｉｖｅｒｅｉｔ６？
Ｈ

，
Ｌａ Ｓｅｍａｉｎｅ

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，

１ｄ６ｃｅｍｂｒｅ２０１４
，ｎ

°
４９

，ｐｐ． １２
－

６４
；
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Ｒｏｌｌｏ ｔ

，

Ｍ

Ｏｌｉｖｉｅ ｒＢｅａｕｄ
：ｄａｎｓ ｌａｒｕｅ

，
ｍａｌ

ｇ
ｒ６

ｌｕｉ

”

，

ＬｅＭｏｎｄｅ ；ｆｒ
，
最后访 问 曰 期 ：

２００９ 年
２月２曰

；

Ｏｌｉｖ ｉｅｒＢｅａｕｄ
，

“

Ｓｅ ｌｅｃ ｔｉｏｎｆｔｌ
’

ｅｎｔｒｆｉｅ

ｄｅ ｌ

’

ｕｎｉｖｅｒａｉｔ ｆｅ
：ａｒｒｔｔｏｎｓ ｒｈ

ｙｐ
ｏｃｒｉｓ ｉｅ

！

’ ’

，

Ｌｅ Ｍｏｎｄ＆ ｆｒ
， 最后访 问 曰 期 ：

２０ １４
年 ６ 月 ９日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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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法律人
”

（
ｌａｗｙｅｒ ） 。

［
１

〕 又因为
“

对于法学家而言 ， 职业化是
一

个核心问题 ， 因为它正是让法学教育得以 区别于其他大学科 目 的

特点
”

。
［
２

〕 法学院的教授普遍感受到 自 己所属 的共同体将在法学

教育的主导权 、 定义何为法律 、 决定所讲授的课程和讲授方法方

面不再具有优势 。
〔
３

〕

通过这些安排 ， 巴黎政治大学放弃了体系追求 ，
也拒绝再守

卫法律的圣殿 。 前文已经提到 ，
对法学院最严厉的批评是在面对

２ １ 世纪的法律实践时 ， 法学院提供的教育无论理论性还是实践性

都远远不足 。 不 同于法学皖教师的理解 ， 设立巴黎政治大学法学

院的学者恰恰不认为有必要把法律技术和其他科学研究对立起

来 。 他们更关心的是所谓法律技术 自 身的开放性 。 新的教学计划

应该鼓励和指导学生面对尚未有确定答案 （ 终审判决 、 具有执行

名义的仲裁结果 ） 的法律问题。 在此种练习 中 ， 学生对事实的分

析 、 理解 、 阐述和重述形成对法律有意义的案情 ， 用可以获得的

证据支撑对案情的叙述 ， 并且用可资适用 的规范解答法律问题 ，

而不是被动地阅读 已经写好的判决 、 从 中总结法院对法律的解

释 。 类似地 ， 学生也应该在适当的指导下直接研究一手材料 （而

不是教科书和已 经成为教条的理论 ） ， 从中观察规范 的新变化和

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。 正因为如此 ， 巴黎政治大学系统性地聘请实

务界人士如律师 、 检察官 、 审计官员 、 税务师 、 政治家来讲课 。

法学家的垄断在此不复存在 。

（三 ） 对两种教学改革的评价

卡鲁钦斯基 （
Ｍａｒｔｉｎｅ Ｋａｌｕ ｓｚｙｎｓｋｉ

） 关于法学家主导的改革必

然失败的悲观评价 ， 源 自大部分的改革都以对陈规的妥协和屈服

告终 。 目前 ， 官方虽无改革动议 ， 但 ２００７ 年的行政命令本身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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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次重要的改革 。 法国法学教育体系向来强调全国统一 ， 如果

未来真有针对大学的改革
，
必然会在全国范围 内铺开 。 不论新的

改革是否会结束于回归传统 ， 批判性地审视 目前提上议程的改革

倡议和试验都有必要 ， 并且是我们从法国的讨论中学习的前提 。

先看大学的改革措施 。

在现有教学内容和方法之内提供更多辅助教学可能对学生个

人有所帮助 ， 却对大局无益 。 仅仅强调通过率和优秀率的提髙可

能证明的是改革的失败而非成功 。 因为优秀率提髙只能说明学生

更容易符合大学法学教育对人才的判断标准。 如果标准本身存在

缺陷 ，
以上措施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在做无用功 。 而在更

糟的情况下 ，
则进一步固化了有缺陷的制度 ， 甚至是进一步 固化

了制度的缺陷 。 巴黎政治大学的暑期课程正好给了人们一个可以

开放讨论的例子 。 来 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在开学前来到圣纪

饶姆 ２７ 号的巴黎政治大学主校区 ， 听资深教师 、 年轻的博士生

和老生代表讲授如何在巴黎政治大学取得成功 ： 对各个领域的广

泛了解 、 中立而具有反思性的态度等品质都很重要
，
但最关键的

是结构化的报告模式和特定的语言风格 。 绝非巧合的是 ， 暑期课

程的热心组织者和授课人员恰恰都是那些坚持本校原有的小规

模 、 以培养政治家和髙级公务员为 目标 、 满足于从 自 由职业和雇

主家庭招收学生的教职工
，
而非那些希望在科学研究方面投入更

多 、 为更多来 自雇员 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机会的改革支持

者 。 即使后者开设辅导班帮助郊区髙中优等生通过巴黎政治大学

人学考试而非改革入学考试本身的做法也未必更髙明 。

增设
“

通识课程
”

肯定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， 但应该无法

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当代法学职业 。 公允地说 ， 在现有髙等教育的

框架内 ， 直接延请其他学科的教师开设课程不失为法学教育改革

最为简洁的方案 。 然而问题在于 ， 这
一

方案根本无助于解决需要

通过改革来解决的问题。 实际上
，
类似的方案早在 １９５４ 年法学

本科课程改革前的讨论中提出 ， 并且确实也如法学院教授所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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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能在现在的课程中找到 回音 。
￣ 如果增加其他学科的教学可以

解决现在面对的问题 ， 其实就根本没有必要改革现有的体制 ， 当

前沸沸扬扬的关于法学教育改革的讨论也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

了 。 社会分工论 、 关于礼物和社会规范的研究 、 神话的结构 、 法

国大革命与印刷业的关系 、 社会的 自我表现等 ， 或许即便对于在

高考中选择 了文科的学生仍然算新鲜的知识 ， 但只要教师仍然把

他们作为教条 、 经典理论传授 ， 只要教学的重点仍然放在知识的

记忆 、 理解上 ， 而非知识的产生和应用上 ， 就没有理由可以相信

一般程度的学生可以应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解新的法律

现象 。 更不用说这种看上去简单的改革方案还面对着和上述关于

教学方法并非完全无关的两个更棘手的质疑 。

第
一

， 和法律相关的问题——无论是法律技术问题还是法律

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这样的理论问题——往往不是人文社

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知识产生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， 所以

在对其他学科知识的讲授过程中首先面临
“

这跟法律有何关系
”

的疑问 。 如果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是在当下面临着挑战 ，
且挑战

来 自实践的新发展 ， 产生于过去 、 旨在解决过去而非将来之问题

的知识是否能帮助法学专业学生更好地理解他们在毕业后所需要

面对的社会 ，
非无疑问 。

第二
，
讨论巴黎政治大学的法学教学 。

首先 ， 需要指出的是 ，
巴黎政治大学的法学教育并不像人们

想象的那么特殊 。 法学院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已经在大学接受了法

学教育 ， 所以对这部分学生而言 ， 政治学院不建立体系思维并不

重要 ，
因为他们 已经经历了大学的洗礼 。 没有上过公立大学的学

生中 ，
有相 当一部分来 自 巴黎政治大学的本科

，
他们在本科阶段

也已经按照大学的讲授课一指导课模式学习过宪法和行政法 。 另

外
，
在占学生总数 ４０％ 的外国学生中 ， 大部分也都在母国接受过

法学教育 。 所以 ， 说 巴黎政治大学的毕业生缺乏对体系 的了解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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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言过其实了 。

其次 ，
巴黎政治大学的法学教育所提倡的小班教学和多来源

的教学人员结构在大学较难实现 。 公立大学无法控制招生的规

模 ， 师生比决定了无法采取小班授课的形式 。 巴黎政治大学的实

体是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， 但是由其管理的政治科学基金会则是私

人性质的机构
，
因而享有公立大学所不具备的财政 自 由 。 所以 ，

政治大学可以聘任包括大学教授、 实务人士 、 优秀博士生在内的

外部人员担任教学岗位 ， 并按照课时给付薪酬 。 公立大学则缺少

此等 自 由 。

巴黎政治大学真正的启示实际上在于放弃体系幻想 ，
正视全

球化所带来的法律职业的开放性 、 法律渊源的开放性已经导致传

统法学不能再用清晰性、 和谐性 、 理智性来保证 自 己的地位 。 与

其告诉学生一系列和谐的原则 ， 通过这些原则推导出一系列在法

典化时代成型的规则 ，
再用判例解释这些规范的意思 ，

还不如鼓

励学生思考一系列问题 ：

“

我通过需要实现何种结果？ 规范为我

提供了哪些工具和可能性来实现这些结果 ？

”
一篇美国批判法学

的重要论文曾经提出 ： 教师不应该问
“

这是否为一个要约
”
一类

的问题
，
而要去问

“

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
一个要约

，
那么会有什

么实践后果
”

， 然后再问
“

出于哪些 目 的 （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）
，
我们可以

说这应该作为一个要约来考虑
”

。

〔
１

〕 当然 ，
我们在债法课堂上还

要继续向学生传授关于契约和准契约的定义 ， 讲授债的发生方

式 。 但与其让学生记住
一个完善的体系 ， 还不如启 发学生在了解

一个规范的同时去思考他可以通过这个规范实现什么 、 当他的 目

的无法通过这一规范实现时又有何替代方案 。

五 、 结 论

如果说所有法学家都认为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， 那肯定低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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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守派的力量 。 但在学术期刊上已经几乎看不到 主张现在的教育

体制完全不需要改革的论文 。 所以 ，
说期待改革的声音 目 前占据

上风 ，
应当错不了 。 为清晰起见 ，

下表按照讨论中 出现的各个分

论点比较现有体制 、 来 自 大学的改革倡议和大学之外的改革

倡议 。
Ｉ

现有教学体制 大学改革倡议 巴黎政治大学教学

法律渊源

强调学说对立法 、

习惯法 、 判例 的

整合作用

强调 学说对立法 、 习

惯 法 、 判 例 的 整 合

作用

强调规则在法律职业

实践 中 的 自 我 创 生

作用

法律职业
封闭的法律职业 ，

只需要法律知识

封闭 的 法律职业 ， 但

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

法律职业开放性 ， 法

律知识与其他学科知

识的平等

教学 目标 掌握法律体系
掌握 法律体系 ， 了解

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

学习灵活运用各种法

律 渊 源 ，
进 行 法 律

论证

学术假设
法律是一个清晰 、

自足的体系

法律是镶嵌于社会生

活 中 的 一个清晰 、 自

足 的体系

法律是实现各种不同

行动者 目 的的工具

教学内容 法律技术
法律技 术 、 规 范的 社

会意义

法律技术 、 非法律 的

职业知识

课程设计 讲授课 、 辅导课 讲授课、 辅导课 研讨课

教学方法
用判 例说 明法律

规范的意义

用判例说 明法律规范

的意义

用案例启发对运用法

律技术实现不 同 目 的

的思考

课堂规模 大 大 小

学习起点 大
一

高中 硕士

至此 ，
不难看出 ， 法国关于法学教育改革的讨论最重要的争

论点实际上在于 ， 是否还能继续在法学教育 中追求清晰且和谐的

体系 。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 回答导致了两种看上去完全不兼容的改

革方案 。 如果说全球化背景下法律职业的转变正在冲击体系性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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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话 ， 那么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来应对 。 ①强调体系的重要

性和可能性
，
认为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混乱只是暂时的 ， 学者的努力

终将重新把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实践重新整合成清晰 、 自主 、 合理的

体系 。 这种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，
如果人们尚未成功实现

的话 ， 那只是我们的努力还不够而已 。 ②仍然承认体系的重要性 ，

但是承认我们因为能力 、 视野、 知识基础等各方面的限制 ， 或许

确实无法用学说再来规训规范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。 ③认为一个清

晰 、 统一的法律体系本身就不可能存在 。 目前看来 ，
大学的法学

家仍然在①和②之间摇摆 ，
至少对体系的信念已经不像以前那样

坚定 。 至于巴黎政治大学的法学教育 ，
似乎是建立在②或者③的

基础上的 。 我们看到
，
争论实际上并没有直接集中在

“

体系是否

可能存在
”

这一本体论问题 ， 而是放在了
“

是否可以想象一个没

有体系的法律教育
”

问题上 。

体系思考方法本身是现代法学 （不仅仅是私法学 ） 赖以立足

的框架 。
〔

１ 〕所以我们可能无法在抛弃我们现有的推理模式和原理一

规则的思考方式的情况下进行法律工作 。 而且 ， 法律体系本身也

是法学、 而非立法和司法活动的产物 。 简言之 ， 放弃体系可能

意味着放弃法学家法的存在意义 、 放弃学说作为教学中最重要法

律渊源的地位 。 可学说恰恰是最能保证外表上的客观性与中立性

的法律渊源 。 在以体系的方式思考的时候 ，

“
‘

我
’

并不思考 ， 抽

象的第三人为
‘

我们
’

思考
”

。
〔
３

〕更何况巴黎政治大学法学教育

也毕竟是由那些在体系性思维中成长并成功的教师 、 向那些已经

接受过体系训练的学生进行的 ， 如果说体系在教育过程中完全没

有发挥作用 ， 或许也很难令人信服 。

但在不完全从本体上放弃法律体系之前提下 ， 或许仍可 以在

〔
１

〕 参见舒 国滢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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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方面对法学教育 中 的法律体系提出 两点需要更深人思考的

地方 。

第
一

， 假如体系确实存在而且应该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石 ， 我

们或许确实到了反思现有私法体系若干原理的时候了 。 以所有权

为例 ， 法国民法学长期把所有权人描绘为主权者一般的形象 ， 主

张所有权具有绝对 、 不可分割和排他的属性 ， 可是现在的教科书

却都用远远比其主权性质多得多 的篇幅阐述对所有权的限制 。
〔

１
〕

毕竟教条
一开始都是出于实践的需要提出 ， 只不过随着时间流

逝 ， 人们忘记了教条所欲解决的社会问题 、 所对应的社会现实 ，

单纯地把它作为原理接受下来 。 等到社会现实 出现了大的改变

时 ， 人们才用革命的形式推翻 旧教条 ， 提出新教条 。

〔
２

〕 至少现

在
，
当法律教育在全球化的法律实践面前变得脆弱时 ，

或许需要

重新提出另一种体系 了 。

于是我们或许会发现 ，
核心 的问题不是从法学理论角度看

“

法律体系
”

是否重要 ，
而是从法律实践的角度看 ， 有必要重新

反思那些
“

现有构成各个部门法体系的那些规则 和原则
”

。 如果

我们认为
一

种规则一原则的法律体系模式是一种较能够体现我们

现有法治观念的模式 ， 则仍需要对那些我们现在所知 的法律原则

进行批判性反思 ， 以使其能 回应支离破碎的全球化法律实践 。 换

言之 ， 碎片化的法律实践是追求体系性的法学教育必须认真对待

的现象 。

第二 ， 学者法的 中立性有可能恰恰不是法学教育所需要的 。

毕竟 ， 法学专业毕业生只有少部分会成为法官 ，
大部分的毕业生

如果留在法律行业的话 ， 也需要为某
一

个委托人服务 。 似乎很难

让委托人相信 ， 他付钱请的是
一

位 以
“

中立
”

、

“

客观
”

为追求的

法律服务者 。 巴黎政治学院的课程设计或许得益于其减少学生规

模的 自 由 ， 因而这是大学无法复制 的 。 但其教学的启发或许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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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于以
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理解法律 、 以参与者而非裁判者的

视角解释规则 。 这种教学方法的基本假设是法律问题存在多数可

能答案 ，
但是与批判法学家不同的是 ， 从所有可能答案中选择并

不必然是政治性的 。
〔

１
〕 法律人完全可以审査支持每种答案的法律

论证的质量
， 并以此作为选择的依据 。 所以 ，

在法律实践中 ， 灵

活地在各种可能的法律渊源中寻找可资适用的规则乃至从各种原

始资料中发现规则 ，
并使用各种论证方法正当化 自 己 的立场 ， 就

成了法律人最重要的能力 ，
其价值远远大于对随时有可能变更的

规则本身的知识 。 法学教育也应该把重心放在论证能力的培养而

非 自洽体系的描述上 。

２００７ 年的行政命令引发的争论已经持续了１ ０ 年整 ， 目前还

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 。 很难说其中哪种主张会占主导地位 ， 也难

以预料是否还会有新的论调产生 。 这或许就是未结束的辩论对于

我们观察者来说的迷人之处 ：

一切都还尚有可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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